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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內外法令整理  
 

1.1  國內相關輕軌法令 
輕軌運輸系統被鐵路法、公路法與大眾捷運法之定義所共同包攝。但

現行此三種法律之規定，是否適於作為輕軌運輸系統之建設母法，尚待進

一步檢討。輕軌運輸系統與鐵路均為陸運交通事業，亦在利用軌道行駛之

大眾運輸系統，輕軌運輸系統使用架空線供應電能之情形與電化鐵路近

似，是現行鐵路法有關鐵路事業之維護、鐵路建築車輛製造、及電化鐵路

安全等規範架構，與輕軌運輸系統特性相近，原則上可以適用，惟在細節

上需作若干調整。 

惟輕軌運輸系統在適用現行鐵路法最大之困難在於該法對於鐵路路

權型式之規定及偏重全國性鐵路二方面。前者，鐵路與道路二者之路線用

地係各自獨立且分離的，只在相交處產生重疊，是鐵路法第十四條規定應

設置立體交叉（空間區隔）或平交道（同一平面），對此所衍生的介面問

題，以子法「鐵路立體交叉及平交道防護設施設置標準與費用分擔規則」

規範之。倘若輕軌運輸系統亦採與鐵路相同之路權型式時，固無問題。但

一般而言，輕軌運輸系統有佈設在道路上（有佈設在中央、路緣或快慢車

道間），使用平面道路，甚至共用道路車道，是輕軌運輸系統與道路間之

介面，不似鐵路單純，只發生在相交處，而對於輕軌運輸系統使用道路之

介面問題應如何處理？鐵路法未設有規定，此涉及鐵路機構與道路機關間

工作範圍、責任分界點、協商事項、設置標準及費用分擔等等事項，須有

明文之處理準則或依據，否則恐妨礙輕軌運輸系統建設之推動。 

現行鐵路法規定偏重於全國性鐵路建設，事權集中於中央政府，雖規

定地方政府得興建及營運地方鐵路，但其路線係在配合全國鐵路網計畫，

鐵路規格及技術亦力求全國一致，且地方政府在興建營運時需經交通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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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並受監督，地方政府之自主權範圍小，地方政府很難依其意願、自主的

發展地方性鐵路。輕軌運輸系統提供之運輸服務為，市中心與主要副中心

間之主線服務、接駁服務或遊憩服務，定位上屬區域性、地方性大眾運輸

系統，此與現行鐵路法在規範全國鐵路之特性不合。倘若輕軌運輸系統若

擬以鐵路法為建設母法時，必須在現行鐵路法中加入地方鐵路發展之空

間，應將鐵路依其服務功能不同，區分為全國鐵路及地方鐵路；全國鐵路

由中央管理，中央可自辦或委由民間辦理，地方鐵路則由地方政府自主興

辦，受中央事後監督，地方政府亦可自行決定交給民間辦理，使地方政府

有推動地方性鐵路之空間，利於輕軌運輸系統之發展。此方式不抵觸憲法

第一百零七條國有鐵路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規定，亦符合憲法及地方制度

法所定中央與地方分權之精神。 

除就前揭原則性問題討論外，輕軌運輸系統建設在適用鐵路法現行規

定時，仍有許多不合宜之處，一一列舉並討論如下： 

 

一、輕軌運輸系統應不受鐵路法第十一條興建平行路線之限制 

鐵路法第二條定有捷運系統鐵路，其係指供都市及其鄰近衛星

市、鎮使用有軌迅捷公共運運輸系統。如屬捷運系統鐵路者，則不

受鐵路法第十一條平行鐵路線興建禁止之限制。惟輕軌運輸系統是

否為捷運系統鐵路之一種，如是者，其應適用鐵路法？還是大眾捷

運法？有請交通部解釋法律適用之必要。如不屬捷運系統鐵路者，

則無法排除鐵路法第十一條限制，而輕軌運輸系統與捷運系統鐵路

同為地區性運輸系統，不應受興建平行鐵路線之限制，故鐵路法第

十一條有排除輕軌運輸系統適用之必要。 

 

二、地方營鐵路經核准後，地方政府委託民間辦理時應無須再經交通部核

准。 

鐵路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地方政府或民間經營鐵路時，須經

交通部核准。如地方政府經交通部核准經營後，擬委託民間辦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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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鐵路建設時，是否需再經交通部同意？依據前揭規定，仍應經交

通部同意，此有礙地方政府委託民間辦理地方鐵路建設。惟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已將輕軌運輸系統列為適用範圍，為因應地方推

動輕軌運輸系統建設可能選擇之方式，及簡化行政作業流程，應修

正為地方政府經核准後，得自行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委託民

間辦理。 

 

三、輕軌運輸系統是否需設置鐵路警察應檢討之。 

鐵路法第八條規定，鐵路機構得依法設置鐵路警察，內政部警

政署下設有鐵路警察局。惟輕軌運輸系統係行駛於市區內之道路，

與鐵路行駛於全國不同，輕軌運輸系統由一般交通警察單位管理即

可，若由不同之警察機關或單位管理者，有造成道路交通管理事權

不統一之弊，本條應限縮適用範圍為國營鐵路或全國性鐵路，輕軌

運輸系統則不設置專業警察。 

 

四、輕軌運輸系統路線應由地方自行規劃。 

鐵路法第十條規定，全國鐵路網計畫由中央擬訂、核定公告；

其中路線中央未能興工者，方得由地方政府或民間申請核准建築經

營。是鐵路路線由中央統一規劃，地方政府或民間得否自行規劃，

法無明文規定。惟查輕軌運輸系統為地方性運輸系統，係在解決都

會地區之運輸問題，地方政府或民間有自行規劃路線之需求，本條

應放寬地方政府或民間得自行規劃輕軌運輸系統路線，以配合實際。 

 

五、鐵路建築及車輛製造技術規範須配合檢討。 

鐵路法第十三條規定，鐵路軌距以 1435 公釐為原則，如有特別

情事經交通部核准者不受此限制。鐵路法第十九條規定，鐵路建築

及車輛製造之技術規範，由交通部訂定，此二條規定在揭示鐵路建

築之原則及授權交通部訂定子法。惟輕軌運輸系統具有因地制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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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是交通部在核准不同軌距或規範時應寬鬆，不應強調全國一

致性，且應事前主動檢討鐵路建築及車輛製造等技術規範，以因應

輕軌運輸系統建設之需求。 

 

六、對輕軌運輸系統使用道路問題應增訂規定。 

關於輕軌運輸系統使用道路時，與道路介面之處理，鐵路法僅

定有第十四條關於平交道之設置、第三十一條命地方政府與道路主

管機關協調或申請備案、及子法「鐵路立體交叉及平交道防護設施

設置標準與費用分擔規則」，不足以因應輕軌運輸系統可能面臨之介

面處理問題，是有增定規範之必要。 

又輕軌運輸系統在與道路相交處，有不設平交道或立體交叉，

而與一般汽車同，受號誌管制，是鐵路法第十四條之強制規定，亦

有調整之必要。 

 

七、有關中央與地方事權分配應重新調整。 

關於鐵路法第十六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至四十一條、

及子法「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等行政監督規定，

主要問題在於中央與地方事權之分配，如為全國性鐵路其集中由中

央監督固屬適當，惟輕軌運輸系統為地方性運輸系統，與地方發展

有直接關係，且我國已頒定地方制度法，落實中央與地方分權，明

定直轄市及縣（市）交通規劃、營運及管理為直轄市及縣（市）之

自治事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自行決定，不宜再將全部監督事

權集中於中央政府，應修法重新調整之。 

 

八、無票乘車之違約金數額應提高。 

鐵路法第四十九條對旅客無正當理由無票乘車或持用失效乘車

票者，僅得請求補票並加收百分之五十之票價。惟運費收入為運輸

事業主要收入來源，如乘客逃票過多，則致事業虧損，影響營運。



 

                                    5

輕軌運輸系統在國外為降低營運成本、提高運輸時效，有採無人車

站或榮譽制，由乘客自動購票乘車。為期確保運費收入，確有提高

無票乘車違約金之必要，嚇阻無票乘車之情形，故前揭違約金有修

法提高之必要。 

 

九、行人及車輛禁止通行或跨越鐵路路線之規定應放寬。 

鐵路法第五十七條第二、三項規定，行人、車輛不得在鐵路路

線通行；行人在鐵路電化區間除天橋、地下道及平交道外，不得跨

越。惟輕軌運輸系統有與車輛及行人共用道路之情形，汽車及行人

均可使用輕軌路線，是前揭規定則與輕軌路權型式特性不合，妨礙

輕軌運輸系統路權型式之採用，自應檢討後修法放寬之。 

 

十、行車事故係因被害人故意所致，應不給予撫卹或醫療補助。 

鐵路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鐵路因行車或其他事故致人死亡、傷

害時，縱其事故之發生非由於鐵路之過失者，對於人之死亡或傷害，

仍應酌給卹金或醫療補助費。倘若事故係出於被害人之故意時，依

前揭規定仍應酌給卹金或醫療補助費，此是否合理，值得檢討。大

眾捷運法第四十六條亦有類似規定，其即排除被害人故意所致死傷

之情形，故認為鐵路法有一併排除之必要，以期合理。 

 

依鐵路法定義，所謂「鐵路」係指「以軌道或於軌道上空架設電線，

供動力車輛行駛及其有關之設施」，其範圍相當廣泛。輕軌運輸系統亦係

在軌道上行駛，利用電力驅動之車輛及相關運輸設施，應被該鐵路定義所

包攝，而認為是鐵路，與電化鐵路及捷運系統鐵路相近。惟輕軌運輸系統

若屬捷運系統鐵路時，其應適用鐵路法，還是大眾捷運法？為現行法上之

疑義。 

鐵路法為鐵路事業之母法，凡鐵路之建設、管理、監督、運送及安全

均依鐵路法之規定；該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律之規定。鐵路法對於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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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經營、維護及義務；鐵路路線規劃、興建及路權型式；鐵路機構之

管理、監督；旅客運送；鐵路安全；及違法時之罰則等等均設有明文規定，

輕軌運輸系統若被視為鐵路者，其建設及營運等事項應適用鐵路法之規

定。 

惟現行鐵路法規定，偏重在全國性鐵路，力求鐵路建設之一致性，事

權集中於中央，且鐵路路線與道路分離而獨立，與輕軌運輸系統為地方性

運輸系統、因地制宜彈性及使用道路之特性不合，所以輕軌運輸系統欲逕

以現行鐵路法為建設母法時，確有窒礙。 

倘若將輕軌運輸系統歸為鐵路適用鐵路法時，則須先區別其與現行鐵

路之差異，於鐵路法第二條增定其定義，排除第十一條建築平行路線之限

制；調整中央與地方事權之分配，改為中央地方並重，修正第三條、第四

條、第十條鐵路法第十六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至四十一條、及子

法「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等；依輕軌運輸系統之特性，

不強制建築之一致性，訂定適合之建築及車輛製造技術規範；放寬第十四

條、第五十七條路權限制，容許使用及共用道路，增定與道路介面處理之

相關規定；提高第四十九條違約金數額，修正第六十二條以排除被害人故

意所致死傷應酌給卹金或補助之規定，以期建立合理之營運條件。 

「電車」，依公路法第二條之定義為「以架線供應電力依軌道行駛地

面電車」，該法所稱之電車，是否為輕軌運輸系統之輕軌車輛，尚須探究。

電車係行駛於道路上，而我國道路分為公路及市區道路二個系統，其建設

分別定有公路法及市區道路條例。倘若輕軌車輛被認為是電車時，其路線

規劃、軌道興建及管理等事項應適用公路法及市區道路條例之規定辦理，

是有必要對現行規定作一檢討。 

 

一、「電車」概念之探討 

「電車」指以架線供應電力之無軌電車或依軌道行駛之地面電

車，公路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定有明文。此項定義係在公路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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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修正時（七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所增列的規定。當

時行政院提出之修正草案內並無電車一項，在立法院審議時，經立

法委員提議，行政院同意納入並配合增列相關規定。 

「輕軌車輛」是否為「電車」？無明文解釋。可試從「電車」

之立法過程及現行法定義二方面探究。就立法過程而言，當初增列

「電車」制度，係考慮將國外行駛於道路上之「單軌車輛」及「架

線電聯車輛」納入公路法規範，其是否即指輕軌車輛？或許有不同

意見。但依據輕軌運輸系統在國外發展之歷史來看，輕軌車輛之前

身為街車或稱有軌電車（Streetcar ，Trolley，Tramway），只是目前

之技術更為提昇而已，所以輕軌車輛應為電車。再從最後定案公布

之定義觀察，輕軌車輛為使用架線供應電力，依軌道行駛在路面上

之車輛，符合現行定義，且無充足理由來支持「輕軌車輛不是電車」

之說法，故認為輕軌車輛應為公路法上所定義之電車。 

又公路法有關「電車」之規定，為一預先立法，以因應我國未

來發展電車事業之需要。電車雖然在臺灣地區並無實際發展，但其

已有一定之法制環境，例如刑法公共危險罪章將電車列為保護對

象，偽造或變造電車票亦違反刑法二百零三條；電業法規定電車用

電應予優惠等等。 

 

二、電車之路權 

電車之路權為何？現行公路法及市區道路條例並無特別訂定

規範。依公路法第二條有關名詞定義之規定，電車指依軌道行駛之

地面電車，屬道路上之車輛（參見第一、七及八款）。在就公路法體

系言之，公路法第二章規範公路修建與養護，對於電車運輸業之規

範則定於公路法第三章公路運輸內，其規定準用公路汽車客運業之

規定。電車運輸業準用第三十七條規定，電車運輸業所營路線由業

者提出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定，是電車之路線似應在道路內；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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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車運輸業得否將一部分電車所經路線劃於道路之外，法無明文規

定。但公路法及市區道路條例等相關法規中，同時設有專用道路制

度，似乎電車運輸業者亦得申請自設電車專用道路，以為因應。由

上分析可推知，電車路線原則上是敷設於道路內，依附於一般公共

道路系統內，不具有獨立之路權，而電車與汽車相同，均為道路運

輸運具之一，電車路線與道路之關係如下圖所示。 

至於電車使用道路之權利，因其屬道路運輸運具之一，如無特

別規定者，應與其他道路運輸運具（如汽車）相同且平等的，如此

電車與其他道路車輛均共享使用道路之權利。依公路法第五十八條

規定，公路主管機關為維護公路及市區道路交通之安全與暢通，得

於交通頻繁之路段，視實際需要，劃分各種車輛專用道，並應於險

要或適當地點，設置標誌、標線、號誌、護欄及交通島等交通安全

工程設施。是公路主管機關有權視實際交通需要，而賦予電車或其

他車輛享有較優使用道路之權利。 

尚須釐清的是，現行公路用地使用規則第十八條規定：「輕便

軌道應設置於公路用地範圍之外。」。此處所稱「輕便軌道」之意義

為何？該規則並無明文定義。依前述對電車使用道路情形之說明可

知，「輕便軌道」應非指電車軌道，否則即與其母法規定抵觸而無效。

參酌其用詞，再對照舊鐵路法第二條出現「輕便鐵路」，均使用「輕

便」二字，故認為該規則所稱「輕便軌道」應指舊鐵路法中「輕便

鐵路」所使用之軌道，方為妥當。 

輕軌運輸系統具有因地制宜之特性，其可採用之型式不盡然皆

附隨於道路，其可彈性規劃為獨立專用路線、或使用平面道路；在

使用道路時，得與其他道路車輛共用或以實體設施隔離，與電車使

用路權之情形比較，電車僅符合輕軌運輸系統之部分情形，無法涵

括其全部之情形。 

 



 

                                    9

1.2 國外相關輕軌法令 

1.2.1 美國 

美國有關輕軌的交通安全規則，則是由聯邦政府訂立興建法案、州政府訂立

交通安全規則、市政府監督管理與執行處罰(http://www.lightrailnow.org/news)。

在 1993 年，TCRP (Transit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對輕軌進行一系列安全

的研究，針對輕軌與道路整合度(TCRP 13)、輕軌與行人、汽車的衝突(TCRP 69)

分析，研究的結論被美國交通控制設施手冊採納 MUTCD (Manual on Uniform 

Traffic Control Devices )，編入其第十章軌道號誌標誌標線之中。 

 

圖 1.2.1  MUTCD 輕軌標誌圖 

 

1.2.2 日本 

輕軌運輸系統在日本稱為電車，電車以軌道法來規範。在日本整體軌道運輸

法規體制分成鉄道系統與軌道系統，鉄道係指行走在非道路上以專有獨立路權方

式的軌道運輸系統，包括傳統鐵路、都市地鐵、新幹線高速鐵路；軌道係指行走

在道路上與地面交通混合的軌道運輸系統，也就是電車。日本在1960年代開始，

經濟高速成長，帶動全國社會經濟活動，日本民眾搭乘軌道運輸系統次數大幅增

加，依據運輸省官方資料運輸調查志之指出，日本從1960至1980的二十年間，每

人每天搭乘軌道運輸旅從4.5次增加到8.44次；除此之外，在此二十年間，發生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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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石油危機，引發經濟動盪，因此在1961年，日本政府為顧及都市擁擠的問題與

能國家源長期的安全，決定發展積極發展軌道運輸系統，因此將電車列為重點運

輸系統發展項目之一。首要的工作就是改制整體軌道運輸法制體系，藉由一系列

的立法與修正，將鉄道運輸法規與軌道運輸法規分開，鉄道運輸法規主以非與地

面交通混合的運輸系統為主，軌道運輸法規則主以電車、機動車輛與行人為規範

對象，其各項法規以下表分述。 

 

 

圖1.2.2  日本軌道運輸法規體制 

昭和 40 年(1966)開始，日本各地大量興建地面電車，因此當時運輸省提

案「鉄道軌道近代化設備整備費補助法」，送交國會後通過，其法案明定未來各

地方興建電車，都可向中央政府申請設備補助費，其整備費補助項目包括號誌、

標誌、標線、鋪面、照明、街道傢俱、徒步區、柵欄、景觀植栽、停留場(交通

軌道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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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優先信號桿、安全基盤、案內牌(及時資訊牌)等 13 項。補助對象為中小私

鉄軌道事業者(縣/市)與地方公共團體，補助費來源為地方交通稅 1.75%，而電車

業者的發展主要以近畿車輛、三菱重工、東洋電機、広島電鉄等四家輕軌業者為

主。除此之外，建設省於 1988 年又再擬定「地方公共交通財政援助法」，來幫助

都府道縣地方政府興建輕軌電車，財政責任劃分制度採中央出資四分之一、地方

公共團體出資四分之一、地方政府與輕軌業者共同出資二分之一來完成建設費之

籌措；其補助設施為車輛、軌道、站台、路線、機廠、研發科技，但車站不補助，

此項另訂於日本鉄道法裡。員工薪資與訓練費不補助，由電車事業者負責，定期

養護費不補助。補助條件為原有經營軌道事業者，如國鉄、私鉄、電車業者，補

助費來源由建設省支出，補助種類分成兩種，基处補助，上限 60%(第一次申請

補助)，経営補助，上限 40%(第二次以後申請補助)。而後，建設省在 1991 年又

提案「公共交通移動化財整備法」交送國會後通過，此法案之目的係為促使地方

政府轄區之間軌道路線互達與結合，讓地方政府之間路線規劃、私鉄業者之間合

作，向政府提出申請補助，允許國鉄也能與私鉄合作，採取補助額度 40%為上限， 

補助費來源為路線經過所有縣/市轄政府稅收。 

 

表1.2.1 日本鉄道運輸法規體制 

鉄道運輸法規 內容簡述 

鉄道建設公团法 鉄道運輸的興建與投資 

鉄道軌道整備法 鉄道運輸設施的設置與維修 

鉄道營業法 鉄道運輸的經營與管理 

鉄道事業法 鉄道運輸業者的成立機制與部門規範 

鉄道抵押法 鉄道運輸事業的破產、合併與改制 

特定都市鉄道整備促進特別措置法 都市捷運的興建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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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  軌道運輸法規體制(含地面交通) 

軌道運輸法規 內容簡述 

鉄道軌道近代化設備整備費補助法 軌道運輸設施建置與維修費的補助 

地方公共交通財政援助法 地方軌道運輸興建工程經費的補助 

公共交通移動化財整備法 鉄道與電車路線互達與結合的補助 

都市再生交通拠点整備辦法 軌道與地面交通衝突的降低與整合 

路面電車行走空間改築事業法 電車與都市空間的結合與景觀融合 

道路構造令 電車行駛道路的等級、分類與規範 

 

運輸省在重新審議電車適用法規時，首先確定電車之法律地位及其建設母

法，接續在研議電車相關子法群的建立，成立一個以軌道法為主，和電車設備與

管理的子法群為輔的電車法規系統，將各法規之重點法條簡述如下。 

 

軌道運輸法規與地面交通法 

(1)軌道法 

• 第一條 

– 本法律適用於供一般交通之用而鋪設之軌道。 

• 第二條 

– 鋪設軌道之道路，包括平面、上空、地下。 

• 第三條 

– 電車經營業者須由國土交通大臣審核通過始能成立。 

• 第四條 

– 電車經營業者依道路佔用須繳付道路佔用費給主管機關。 

• 第十條 

– 電車經營須由都府道縣知事許可始能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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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 國土交通省可以公益或緊急危難之由變更電車費率、運轉速度、發車時刻。 

• 第十三條 

– 國土交通省可以責成都府道縣來監督地方電車經營業者。 

 

(2)鉄道事業法 

本法主要規範一般城際之間的傳統鐵路，作為鐵路的興建母法依據。注要內容

包括體鐵道事業的成立、監督與管理，以及有關設施的取得與抵押。在第 23 條

則規範鐵道事業工程改善的部分，共包括工程、設施、運轉、駕駛、運費、合併

等六項，同時也考慮到鐵道事業的繼承與破產時的解散。 

 

• 第20條 

– 事業的成立、監督與管理。 

• 第21條 

– 設施擔保與抵押。 

• 第23條 

– 事業改善：工程、設施、運轉、駕駛、運費、合併。 

• 第26條 

– 事業合併與轉讓。 

• 第27條 

– 事業繼承。 

• 第29條 

– 事業解散。 

 

(3)道路交通法 

本法主以電車行駛於道路之交通管理，並將道路平面之機動車輛與行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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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於電車交通管理中成為一體之考量，共同規範電車、機動車輛與行人在道路

行駛之相對義務與權利。 

•  第21 條  

–  軌道基地內之通行與禁止。 

•  第31 條  

–  車輛與行人遭遇電車之加減速與臨停。 

•  第40 條  

–  緊急車輛之優先權。 

 

電車法規系列 

電車子法群的建立則以軌道法與地面交通法為共同母法，建立鉄道軌道近代

化設備整備費補助法、地方公共交通財政援助法、公共交通移動化財整備法、都

市再生交通拠点整備辦法、路面電車行走空間改築事業法、道路構造令等六法。

子法群的目的主要是作為都市軌道運輸與地面交通融合的規範法規，很重要的一

部分是在解決傳統軌道運輸以B、C型路權和地面衝突的降低與管理，提案立法

單位依據年代的不同，分成運輸省、建設省、與國土交通省。以下分述各項子法

的內容與立法年代。 

表1.2.3  日本電車相關法規 

法案名稱 時間 立法單位 屬性 

鉄道軌道近代化設備整備費補助法 1966 運輸省 軌道興建 

地方公共交通財政援助法 1988 建設省 軌道營運 

公共交通移動化財整備法 1991 建設省 軌道營運 

都市再生交通拠点整備辦法 1995 國土交通省 道路整合 

路面電車行走空間改築事業法 1997 國土交通省 道路整合 

道路構造令 1997 國土交通省 道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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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省 

昭和40年(1966)電車大量興建在日本各地都市興建，運輸省是日本中央

政府首先規劃鉄道與軌道分開的政策計畫，因此考量到日本境內大量的軌道

運輸穿城際、市郊、都市之內，因此立法鉄道軌道近代化設備整備費補助法，

來強化鉄道與軌道運輸的體質的強化，提高各項軌道設備安全與服務水準。

立法之後，近畿車輛、三菱重工、東洋電機、広島電鉄四家公司向政府申請

電車興建的補助，開始了電車第一波的民營發展事業，其中近畿車輛主要以

電車車輛的製造、三菱重工負責電車的軌條與鋼鐵結構設施、東洋電機進行

電車機電系統的開發、広島電鉄則是負責電車的經營與管理。截至目前為止，

這四家業者為日本發展較優良的電車相關業者，其中広島電鉄因為成功地將

広島地區的電車系統與都市空間做結合規劃與設計，得到了日本中央政府

2003年日本鉄道賞表彰選考委員會特別賞，成為各都市發展電車的模範。 

• 建設省 

建設省於1988年立法地方公共交通財政援助法，讓各地都府道縣地方政

府發展電車者向中央政府申請補助。補助的比例為地方公共團體可申請總工

程費四分之一的補助款，地方政府與輕軌業者可申請二分之一的補助款，至

於中央政府則必須出資總工程費二分之一。在1991年，建設省又第二度立法，

係為公共交通移動化財整備法，主要是要讓電車路線經過的各地方政府轄區

內，整合路線與場站之間能夠互達，使地方特性強烈的電車又不失去區域一

致性。本法規定地方政府轄區之間路線互達的電車業者，可與相鄰電車業者

與地方政府共同向中央政府申請電車發展的補助，來達到本法之立法目的。 

 

• 國土交通省(原建設省) 

1995年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整個本州關西地區遭受到嚴重破壞，道路

系統全面癱瘓，軌道運輸也面臨安全防震的再規劃。因此日本政府是年將建

設省改制成國土交通省，納入都市防震防颱的計畫，作為都市更新計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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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並於1995年底立法都市再生交通拠点整備辦法，送交國會後三讀通過，

主要內容為將都市道路交通與公共運輸之空間全部整合做更安全性、人性

化、防災化的總體規範，共分為七大部分，依序為軌道範圍內禁止區劃線之

設置、衝突點(路段、路口、路邊)禁止停穿標示之設置、電車優先信號與交

叉口遭遇標示之設置、電車與地面交通擁擠點標示之設置、 共構公共交通

車站之環境標示、電車運行狀態標示之設置、緊急危難軌道通行時段與路段

之禁止與指示等。在1997年，國土交通省又立法路面電車行走空間改築事業

法，將電車行駛環境與都市空間融合，使電車能強化都市土地使用與景觀美

化，其考量項目有運河、商家、百貨、廣場、城牆、車站、公園、建築本體

等八項。在1997年底，國土交通省委託広島電鉄株式會社研究電車行駛道路

的環境，將電車行駛道路等級與規範分成四大類，依序為大道、大通、街道、

街衙(町屋街)，來規範電車在道路行駛的管理。 

 

(1)鉄道軌道近代化設備整備費補助法 

• 整備費補助項目 

– 號誌、標誌、標線、鋪面、照明、街道傢俱、徒步區、柵欄、景觀植栽、

停留場(交通島)、優先信號桿、安全基盤、案內牌( 即時資訊牌) 。 

• 補助對象 

• 中小私鉄軌道事業者( 縣/ 市)、地方公共團體。 

• 補助費來源 

• 地方交通稅1.75%。 

 

(2)地方公共交通財政援助法 

• 補助設施 

– 車輛、軌道、站台、路線、機廠、研發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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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站不補助，此項另訂於日本鉄道法裡。 

• 員工薪資與訓練費不補助，由事業者負責。 

• 定期養護費不補助。 

 

• 補助條件 

– 原有經營軌道事業者。 

• 國鉄、私鉄、電車業者。 

• 補助費來源 

– 建設省。 

 

• 補助種類 

– 基礎補助：上限60%(第一次申請補助) 。 

– 経營補助：上限40%(第二次以後申請補助) 。 

 

(3)公共交通移動化財整備法 

• 補助目的 

–  地方政府轄區之間軌道路線互達與結合。  

• 地方政府之間路線規劃。 

• 私鉄業者之間合作，向政府提出申請補助。  

• 國鉄也能與私鉄合作。  

• 補助額度 

• 上限40%。 

• 補助費來源為中央政府建設省。 

• 補助費來源 

• 路線經過所有縣/市轄政府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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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都市再生交通拠点整備辦法 

• 阪神大地震(1995)後之都市更新計畫之一環。 

• 主要內容 

– 軌道範圍內禁止區劃線之設置。 

– 衝突點(路段,路口,路邊)禁止停穿標示之設置。 

– 電車優先信號與交叉口遭遇標示之設置。 

– 電車與地面交通擁擠點標示之設置。 

– 共構公共交通車站之環境標示 。 

– 電車運行狀態標示之設置 。 

– 緊急危難軌道通行時段與路段之禁止與指示 。 

 

(5)路面電車行走空間改築事業法 

• 目的 

–  確保電車行駛淨空安全。 

–  協調路線兩側商家建築與電車之融合度。 

• 電車行走空間 

– 運河、商家、百貨、廣場、城牆、車站、公園、建築本體等應予電車行環

境共同整合於都市空間，加強都市土地使用與景觀。 

• 考核獎勵  

– 成立年度日本鉄道賞表彰選考委員會特別賞，頒發給電車經營最優之業者。 

(6)道路構造令 

• 電車道路分類 

–  大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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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與縣市之電車軌道、應走最內側車道。 

–  大通  

•  電車車站，應設立市區主幹線之中央分隔車站型式，分近、遠端站台。 

–  街道  

•  混合交通之路權之電車軌道，應走最外側車道。 

–  街衙(町屋街) 

•  混合交通之電車路權通過傳統和屋街區，應嚴格要求電車低速行駛在

10KPH之下。 

 

評析 

1995 年發生日本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地震災阪神大地震，造成死傷無數，

日本政府藉此機會重新檢討都市發展政策，將都市交通與土地發展結合，將原建

設省改制為國土交通省，並訂立「都市再生交通拠点整備辦法」，作為都市更新

計畫之一環，其主要內容也涵蓋了輕軌電車在路面行駛與道路的融合度，其主要

內容分項有下列所示。 

1997 年國土交通省為促進地面電車與都市空間的整合，擬定「路面電車行

走空間改築事業法」，其目的為確保電車行駛淨空安全、並協調路線兩側商家建

築與電車之融合度將輕軌電車行走空間分為道路、運河、商家、百貨、廣場、城

牆、車站、公園、建築本體等 9 項，並成立評估比賽來考核獎勵，優選最佳者表

揚，係為日本鉄道賞表彰選考委員會特別賞。同年年底，國土交通省核發「道路

構造令」給電車業者，將電車道路分類為下列四種，要求電車業者以分類型式經 

營輕軌電車的路權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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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德國 

德國由政府制定「地面電車建設與營運法案(BOStrab)」，將軌道分類成依賴

道路的鐵路、獨立的鐵路兩種，規定輕軌興建與營運的基本項目。另外再制定「大

眾運輸區域化法案(Regionalization Act)」，將每一個地區的軌道運輸做整合發

展，包括傳統鐵路、捷運與輕軌，並且成立「技術監督管理局(The Technical 

Supervisory Authority)」，運用經過地區政府指定的職權，來監督輕軌業者的行政

與技術方法，換言之，監督權與責任相互結合之後就可以依法實現監督管理，而

技術監督管理局有權力要求業者提供相關資訊、數據與文件，並且找顧問協商決

策。至於輕軌道路安全規則分面，則由聯邦上議院制定一個違反輕軌交 

通行為的罰款表，明確規定何種行為違反輕軌道路交通安全行為。 

在德國，確保民眾擁有足夠的大眾運輸服務，是政府提供基本大眾運輸服務

的責任之一（「區域化法案」(Regionalization Act.)第 1 條第 1 段），而輕軌對於

大眾運輸而言，實是貢獻良多。 

在90年代中期，改組鐵路系統的體制改良，與大眾運輸的區域化，必需要有

新的法律協定與現行法律上諸多修正來作因應。 

在德國，這些法律上的改變，對於大眾運輸部門在任務履行的責任、融資、

機構體制、與條件管理競爭上，產生了主要的衝擊。例如，在「聯邦法案」（Federal 

Act）下的「大眾運輸區域化法案」（Regionalization Act）中，從1996年1月1日

起，各邦政府已專門負責所有區域性大眾運輸的功能和財務，其中包括區域性的

鐵路。在受到「基本法（Basic Law）106a法案」的保障下，各邦政府可以從聯

邦政府獲得一些資金，利用至大眾運輸上，而近來這筆資金的籌措來自於徵收原

油稅。代理執行機構在行使職責時，是得到國家法律受權的。對於所謂的「束縛

在道路上的大眾運輸」（公共汽車、地面電車、輕軌、地鐵捷運），各邦當局已

經委任各市政當局（地區和自治城市）為負責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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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運輸區域化」的經驗是獲壓倒性正面肯定的（參見第一章 “德

國大眾運輸部門”…)。迄今，負責的交通機構對於某一種模型並沒有明顯的偏好。 

輕軌被視為一種必要的大眾運輸方式，透過提供時刻表的旅客運輸，以滿足

都市、郊區、或地區交通的需求。明顯意謂著，「都市運輸」相對於幹線服務而

言，主要是指「某地區裡的一種大眾運具，大部分的旅次型態，其旅客的總旅行

距離不超過50公里，或所需的總旅行時間不超過一小時」（其定義與「旅客運輸

法案」(Personenbeforederungsgesetz, PBefG ) 第8條第1段、「運輸區域化法案」

第2條、「一般鐵路法案」（Allgemeines Eisenbahngesetz, AEG）第2條第5段等，

相一致）。然而，由輕軌所搭載的旅客並不能計算入區域運輸內，因為在都市運

輸中，它只包括由「州政府持有和區域鐵路」兩者所屬的列車，所產生的運輸。

（「一般鐵路法案」(AEG)第1條第1段、第2條第5段）。 

「輕軌」這個專有名詞一直以來都沒有標準的定義，然而，它被包含在 PBefG]

中所定義的「地面電車」裡面。根據此條法律，有軌電車具有以下特性： 

 

 「依賴道路的鐵路」（「地面電車建設與營運法案」第 1 條第 2.1 段） 

(BOStrab) 

－利用提供給道路交通的空間，使其在架構上與操作的設備上，以及運作的

模式，能夠適應道路交通的特別要求（PBefG 第 4 條第 1.1 段）；軌道構

面與道路齊平（BOStrab 第 19 條第 4.1 段）其軌道被嵌入於道路表面或行

人穿越道（BOStrab 第 16 條第 5 段）。 

－在提供給道路交通的空間上，有「隔離的軌道結構」，且利用固定式的

障礙設施與其他的交通分離。其運轉的方式，與上述的鐵路運轉方式，有

所相同或類似（PBefG 第 4 條第 2 段；BOStrab 第 16 條第 4.2 段）。 

 

 「獨立的鐵路」（BOStrab 第 1 條第 2.2 段） 

    －已經或正在設計…例如：高架和地下鐵路（PBefG第2段第4條）；其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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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軌道結構」（分離路權），意指其憑藉其所在地或建造型式，獨立於其

他交通（BOStrab 第16條第1.1段和第3條第2段）。 

另外，在 PBefG 裡，有軌電車通常只有或主要，在市鎮和鄰近地區周圍搭

載旅客（PBefG 第 4 條第 1.2 段，和第 4 條第 2 段）。 

「輕軌」這個專有名詞的使用，已經成了一種習慣，指的是更先進的有軌電

車，其大部分與其他交通相分離，且具備有現代化的導引、安全和調度系統（參

閱第 3 章）。 

因此，在「旅客運輸法案」（PBefG）中，對於輕軌的合法架構有著明確的

定義，最近的一次修正是在1998年 8月26日，法律命令和行政條例被要求（PBefG

第 56 和 57 條）使其生效，特別是在 1987 年 11 月 的「電車軌道建設和操作法

案」（BOStrab）。另外，在簽定契約時，必須參考和 PBefG 有關聯的兩個法案，

「最新版本的歐盟規章」與「歐盟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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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各邦大眾運輸負責單位(1999 年) 
 

當時負責單位 改變 / 例外 

當時…日期 

城邦 內容 

 Hesse 負責機構和區域性的運輸協會共同完

成區域運輸的功能。國家單位隸屬於

運輸協會。(目前正處在牽連到現存運

輸協會的契約，於 1998 年 5 月 31 日

結束後的過渡時期) 。 

 North 

Rhine- 

Westpha

lia 

由負責機構負責，但是必需將區域運

輸在計劃上、組織上、設計上的決策，

轉移至一個專門目的協會。自 199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9 個國家層級的專門

目的協會) 

 

 

 

 

市政層級 

(自治城市/地區 或 

聯邦/ 專有目的協

會) 

 Rhinela

nd-Pala

tinate 

兩個特別目的協會形成; 如果有必

要，國家政府要負責區域運輸設施(維

護和所需網路的延伸，如有需要時的

車輛裝備) 

當時轉移至專門

目的協會 

沒有期限 

Bermen 市政層級是負責機構；最初是由國家

政府負責，直到各市政當局將功能轉

移到專門目的協會 

自 2002 年 6 月 1

日起 

在那之前，為如

有必要的定義地

區 

Saxony 市政層級是負責機構，雖然最初是由

國家政府當局負責到 2002 年 5 月 31

日；於 1998 年 12 月 31 日結束，移轉

給市政層級(五個全國性的專門目的

協會) 

2002 年 12 月 31

日前 

如有必要時需經

雙方同意 

 

否則如果必要

時，法令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 

Saxony-

Anhalt 

市政層級是負責機構，各負責機構共

同合作，並組成「當地運輸地區」(聯

盟和特別目的協會)；最初國家政府是

一個「特殊的負責機構」(special)；

在 2002 年 12 月 31 日前，於市政層級

和特別負責機構間找到了一個妥協的

辦法；否則，將把授權(在回顧後)轉

移至 聯盟/特殊目的協會 

 

 

 

 

 

 

 

 

最初是國家或聯合

政府，(處於過渡基

礎上)，然後以市政

級… 

如有必要，自

2000 年 1 月 1 日

起  

Lower 

Saxony 

國家是負責機構；回顧條款：國家政

府回顧並向區域議會報告，1999 年 12

月 31 日後轉移到市政層級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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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1 月 1 日

Hanover, 

Brauncchweig 

conurbations； 

沒有期限的開放 

Lower 

Saxony 

國家是負責機構，除了 “Hanover 

Conurbation Municopal 

Association” 和 “Braunschweig 

Municipal Area Special Purpose 

Assoctioan”； 

對市政層級有開放條款 

國家，除了一些地區

和擁有市政級的開

放條款 

1996 年 1 月 1 日

斯圖加特地區； 

沒有期限的開放 

Baden-W

ürttemb

erg 

國家是負責機構；除了 “Stuttgart 

Region Association”；對市政層級

有開放條款 

(對於利用運輸服務的空間和式型來

加以定義的部分) 

沒有期限  Branden

burg 

國家是負責機構；對市政層級有開放

條款 

沒有期限  Mecklen

burg- 

Western 

Pomeran

ia 

國家是負責機構；市政層級上，有對

於地區重要性任務的開放條款 

沒有期限  Saarlan

d 

開放條款轉移至「第三團體」(third 

party) 

國家掌握對市政層

級的開放條款 

 Schlesw

ig-Hols

tein 

任務的規畫、組織和績效，需要地區

或自治城市或其他專門目的協會的緊

密合作；轉移至由政府所頒佈的任命

機構的可能性 

 Berlin 根據憲法，柏林城邦在市政層級上，

沒有自治的公司個體 

國家(城邦)  

 Hamburg 在國家府政府的層級上，沒有大眾運

輸法 

 Bavaria 由國家政府所公佈：具有國家政府的

效力直到 2001 年，然後做更進一步的

檢討 

僅限國家 

 Thuring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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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問題探討 

 

2.1 道安規則、處罰條例與設置規則之修正 

2.1.1 輕軌法律地位與意義 

輕軌係指一種以軌道與電力營運，可及於生活街道，並藉由與環境和諧的車

道隔離和優先號誌，與其他運輸方式分享路權的市區內環保公共運輸系統。長久

以來，輕軌、捷運與傳統鐵路等三者，其角色、型式與功能容易產生混淆，此乃

因輕軌定義不明所致。從運具的發展歷史來研析，事實上輕軌比捷運發展的還

早，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輕軌就已經出現在柏林、上海、莫斯科等大城市。

但是由於二次大戰之後都市化現象快速發展，使得各國紛紛改建捷運重運量系

統、或是強化公車系統的服務能力，而此種都市運輸建設的思維，主要係考量在

重新整理都市交通之秩序。根據 1978 年國際公共運輸聯盟(UITP)在布魯塞爾召

開第一次輕軌委員會會議，會中發表稱為輕軌的原因，主要是輕軌施加在軌道的

荷重，相對於傳統鐵路或重運量捷運系統明顯較低，且通常聯結車廂數在 4 以

下，所以車身較短，整體重量較捷運輕，搭載人數較少。然而隨著都市多元化與

土地使用趨於複雜的發展，此種定義已根本無法滿足輕軌在今世代與未來世代的

扮演地位。舉例而言，輕軌若以平面佈設方式與其他車輛或行人共用，稱之為

Tramway，但若採實體分隔來隔離其他車輛或行人，稱之為 LRT(Light Rail 

Transit)，但是 LRT 型式會與同樣具有實體分隔性質的捷運 MRT(Metro Rail 

Transit)之間，在辨識上會產生極大的混淆。因此從根本上來說，輕軌的定義不

能僅從有無軌道、車輛長度、路權型式、動力驅動、號誌控制、有無高架、地下

化、平面等技術項目上來與捷運、鐵路做區別，而應該以輕軌在都市公共運輸系

統中所扮演的角色、服務的目標與範圍、以及未來發展的趨勢共三方面去做定

義。簡言之，輕軌的定義應朝向服務角色面向，而不是技術等級面向。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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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闡釋，同樣都屬於軌道系統的鐵路、捷運與輕軌，服務對象完全不同，鐵路是

負責搭載城際間的旅客，捷運是都會區內經濟活動的主要運輸幹道，而輕軌則是

環繞於城市內中心商業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內，並穿梭於市區街道

的運具，換言之，輕軌比捷運更能可及於民眾一般的日常生活，所以它是一種強

化城市內社會與經濟活動頻率的軌道運具，具有文明化(Civilising)的性質，因

此，可以嘗試把輕軌定義成為一種調控都市形貌的方法，而不是只把它視為一種

軌道運具。此外，由於輕軌較多樣的彈性，從觀光而言，還可把它看成一道環繞

都市中心的生活空間廊道，因為比起捷運它與人是較親近的。總括精簡而言，環 

繞在城市的輕軌，應該是一種只服務於 CBD 裡的軌道運輸系統。 

 

2.1.2 輕軌可能交通安全問題 

引進輕軌至都市道路地區，勢必將與其他運輸工具產生新型態的互動與衝突

關係，此將涉及到機動車輛、大眾運輸與行人三方面衝突問題。如果以平面路權

方式佈設輕軌，將會與現存之以機動車輛為主體的道路系統產生極大衝擊，對於

用路人而言，輕軌採取混合路權、進入人行道和行人徒步區，都提高了行人的交

通危險程度。因此輕軌使得使用道路的組成與角色改變，也間接促成使用道路權

力的改變，而這些改變必須重新賦予運輸工具與道路使用者的相對權利、責任與

義務，方能確保道路交通安全。輕軌軌道與車站主要採取平面與道路混合交通之

方式建置，軌道可分為中央式與路側式兩種，而車站則可分為路口近端和遠端佈

設。路側佈設軌道會降低道路容量、在轉彎時候容易與行人發生衝突，但是卻可

以使行人不必穿越道路就可以快速上下輕軌車輛；中央式佈設車站可以降低在路

口發生事故的機會，但是卻必須使行人穿越路段至車站搭乘輕軌，造成穿越軌道

的危險，也增加了不便性。近端設站可以降低輕軌進站時，後方等候車輛對車流

的影響，但所需路權較寬；遠端設站則可以減少輕軌車輛通過路口所需的號誌時 

間，降低延滯，但是當班次密集時，容易造成等候進站之路口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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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中央佈設輕軌車站與車流衝突點圖    圖 2.1.2 路側佈設輕軌車站與車流衝突點圖 

 

由輕軌在道路上行駛，享有大眾運輸優先的權利，因此，車輛與行人都必須

禮讓輕軌先行，而目前我國民眾以習慣機動車輛的交通環境，因此輕軌進入我國

都市地區後，勢必會發生民眾對輕軌感覺陌生而產生的交通肇事，因此勢必未來

要提高民眾對輕軌的認識度與注意度，具體做法可參考歐美日之實務改善措施，

以教育宣導、交通法規修正之方式來導引民眾習慣於以輕軌優先的大眾運輸環

境。根據 TCRP17、69 之研究指出，輕軌道路使用者常見之衝突主要分成路口、 

路段、軌道等三方面，以下表詳述之。 

表 2.1.1  輕軌與道路使用者常見之衝突種類 

輕軌與道路使用者常見之衝突種類 

輕軌駕駛者無法確認閃光號誌與平交道柵欄是否正常運作(視距不足與

缺乏同步號誌) 

行人欲穿越輕軌通過之路口無法得知輕軌以高速或低速通過 

汽車駕駛人不注意輕軌號誌與標誌之指示 

道路使用者與輕軌駕駛者之間彼此視距不足 

輕軌柵欄升起後，駕駛人擔心柵欄在短時間內又將放下 

與道路斜交的輕軌路口使行人穿越危險提高 

路口 

路口左轉汽車與直行輕軌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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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點有輕軌閃黃號誌與一般交通號誌造成道路使用者辨識混淆 

駕駛人猶豫是否是要穿越有輕軌通過之道路 

與道路斜交織輕軌軌道使行人穿越危險提高 

行人穿越軌道時未注意雙向來車 

行人不理會注意輕軌指示號誌、標誌與安全標線 

路段 

變換車道或超車之汽車與輕軌發生衝突 

行人漫步於軌道旁或軌道上 

輕軌營運單位未能適時適地裝設輕軌警告設施 

輕軌軌道與道路交叉處(非交叉路口)未設置安全柵欄使民眾闖入 

汽車因鄰近號誌路口回堵到輕軌軌道上 

軌道 

汽車因其他交通因素被迫停留於輕軌軌道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TCRP 17、69) 

 

2.2 輕軌可能交通安全規則問題 

由於目前我國經輕軌定義在鐵路法與公路法中，且大眾捷運法也不符合輕軌

平面行駛的特性，使得引進輕軌進入我國都市道路地區，所造成的新型態互動與

衝突關係，將成為整體交通法規體系的大問題，勢必要藉著建立新法或修正既有

法條來解決可能的交通安全規則問題。 

依據鐵路法第 2 條所定義，鐵路指以軌道或於軌道上空架設電線，供電力車

輛行駛及其有關之設施；捷運系統鐵路指供都市及其鄰近衛星市鎮使用之有軌迅

速便捷之公共運輸系統；電化鐵路指以交流電或直流電力為行車動力之鐵路。由

以上可見，輕軌的特性被包括在鐵路法之內，但鐵路法只適用於獨立專用路權之

軌道，但是輕軌常以混合分享路權之軌道行進，因此這個落差成為輕軌適用鐵路

法的超級大障礙。 

依據公路法第 2 條第 9 款之規定，電車係指以架空線供應電力之無軌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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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依軌道行駛之地面電車。根據此法源，輕軌被公路法定義為汽車，換言之，輕

軌行駛必須依照汽車行車的所有規定，但是從實際運性狀態而究，輕軌是一種具

有軌道性質的大眾運輸車輛，實與汽車特性差異極大，因此將輕軌若適用於公路

法根本是不倫不類，無法具體反應出輕軌兼具軌道與大眾運輸的雙重特性。 

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3 條之規定，大眾運輸系統係指利用地面、地下或高架設

施，不受其他地面交通干擾，採完全獨立專用路權或於路口部分採優先通行號誌

處理之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使用專用動力行駛於專用路線，並以密集班次，大

量快速輸送都市及鄰近地區旅客之公共運輸系統。根據此法源，輕軌幾乎所有的

特性都已被包括，換言之，輕軌似可被大眾捷運法規定在內，但是輕軌與捷運之

容量、軌道、專用路權、興建仍有許多差異，因此有時難以大眾捷運法完全規定

之，舉例而言，輕軌在路口的輕軌號誌設置規定，由於捷運採高架或地下之完全

隔離路權的方式，捷運不會與地面交通產生設置捷運優先號誌的問題，所以大眾

捷運法目前並無路口軌道號誌的規定。因此，若強加輕軌適用於大眾捷運法，仍

會有許多不合理之處。 

除上述鐵路法、公路法、大眾捷運法外，輕軌也會對道路安全規則造成許多

衝擊，本研究將可能產生的交通安全規則問題以下表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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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輕軌可能的交通安全規則問題 

輕軌可能的交通安全規則問題 

輕軌長寬低底盤等配備規格之問題 

輕軌行駛至交叉路口之行進與轉彎問題 

輕軌應遵守燈光號誌、標誌、標線、交通警察指揮、無任何指示之問題 

輕軌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無警察指揮之交叉路口問題 

輕軌遭遇直行車、轉彎車之問題 

輕軌左轉彎之問題 

輕軌遭遇行人之問題 

輕軌行至圓環之問題 

輕軌安全設施與緊急危難處理程序之問題 

輕軌通過路口之柵欄、燈光號誌、警示標誌之問題 

輕軌經過平交道所衍生之問題 

輕軌經過人行道、行人徒步區、大眾運輸場站之行人徒步區之問題 

輕軌教育宣導與執法之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3 輕軌交通安全規則的內涵 

輕軌道路交通安全規定主要是因應新型態的互動與衝突型式，因此其安全規

則之內涵應包括車種及定義、車輛安全配備、道路使用權、道路優先權、可否停

車、迴車與轉向操作之規定等，以大眾運輸優先為普遍性原則，並配合大眾運輸

導向與綠色交通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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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軌定義：輕軌係指一種以軌道與電力營運，可及於生活街道，並藉由與環境和

諧的車道隔離和優先號誌，與其他運輸方式分享路權的市區內環保公

共運輸系統。(本研究定義) 

修正道安規則第 2 條內容，從新定義聯結公車、輕軌車輛與大眾運輸車輛，

將此三種車輛與汽車在法律意義上彼此分開。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 條 

本規則所用名詞釋義如左： 

以紅色線標示者為修正條文內容。 

一  汽車：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 (包括機 

器腳踏車) 。但電力架線之公車及依軌道行駛之輕軌車輛，則屬電

車。電車之車輛及行駛於道路上之建設規定及交通安全規則另訂之。 

二四 聯結公車：指具備兩節車廂聯結，專供市區汽車客運業兼作為公共汽車使

用之大客車。 

二五 輕軌車輛︰於道路上依軌道行駛之輕軌運輸系統之車輛，屬於電車的一種。 

二六 大眾運輸車輛：指作為公共汽車使用之大客車車輛、及依軌道行駛之營運

功能如同公共汽車之輕軌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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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交通安全法規修改之建議 

 

3.1 修正原因說明 

為配合發展大眾運輸系統，推動低污染運具導向之綠色交通，與改善生活環

境的重要國家政策，依據目前國際發展趨勢，應盡速建設輕軌運輸系統，引進公

車捷運系統。因此本研究將輕軌與公車捷運引進我國都市地區後，可能與道路上

其他運輸工具之間所產生的互動和衝突關係，將之納入交通安全規則中規範，並

重新調整交通法規之內容，故特別提出本修正草案。修正之重點在以將公車捷運

所可能採用之聯結公車、低底盤公車納入規則之中，並將輕軌之軌道車輛及軌道

車輛所行駛之車道，納入交通安全規則之中加以考慮，以規定其他用路人，在行

經有軌道車輛行駛之道路及穿越之交岔路口時，應以安全方式行為之，與其相對

應之權利與義務。總體而言，將軌道運輸系統於納入交通安全規則之中管理，採

取以軌道運輸優先之依據，凡汽機車與行人都應禮讓軌道車輛先行為普遍性原

則，此舉不但符合國家鼓勵發展大眾運輸之政策，也符合國際上鼓勵對環境有益 

處的綠色交通發展趨勢，此係為本修正條文之精神。 

 

 

 

 

 

 

 

 

 

 圖 3.1.1 輕軌/公車捷運道路交通法規修正架構 

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 

LRT 

BRT 

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 

設置規則 

 
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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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可能修改之條文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處罰條例之修正，主要則規範道路使用者，包含駕駛人與行人違反輕軌交通

規定之處罰方式與罰鍰金額。 

 

表 3.2.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條文列表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法規主要內容 

第 3 條 名詞釋義 

第 5 條 公路或警察機關於必要時之發布命令 

第 48 條 汽車駕駛人違規轉彎之罰鍰 

第 49 條 汽車駕駛人違規迴車之罰鍰 

第 50 條 汽車駕駛人違規倒車之罰鍰 

第 54 條 汽車駕駛人駕車在軌道車輛穿越之交岔路口之罰鍰與

吊銷其駕駛執照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本研究將輕軌所涉及到的交通法規條文，分成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號誌標誌標線設置規則等三類，完成建議修改條文。其

中道安規則主以輕軌的車輛定義與規格配備，以及遭遇到各種交通狀況為修法之

主要內容；處罰條例之修正，主要則規範道路使用者，包含駕駛人與行人違反輕

軌交通規定之處罰方式與罰鍰金額；設置規則以輕軌號誌標誌標線新加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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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正條文列表 

道路安全規則 法規主要內容 

第 2 條 名詞釋義 

第 38 條 車輛尺度、軸重、總重、後懸及段差之限制 

第 39 條     大客車車身各部規格 

第 39-1 條 汽車定期檢驗之項目及標準 

第 94 條 車距、減速暫停 

第 95 條  汽車與軌道車輛所行駛之車道區隔 

第 99 條 轉彎；有標誌標線；無標誌標線者，其行駛規範 

第 100 條 汽車交會 

第 101 條 汽車超車及讓車 

第 102 條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之行進與轉彎 

第 104 條 汽車接近平交道 

第 106 條 汽車迴車 

第 110 條 汽車倒車 

第 111 條 汽車臨時停車 

第 112 條 汽車停車 

第 124 條 慢車行駛 

第 125 條 慢車行駛至交岔路口之行進或轉彎 

第 130 條 慢車行經鐵路平交道 

第 133 條 行人步行於人行道 

第 134 條 行人穿越道路 

第 135 條 行人通過鐵路平交道 

第 136 條 行人乘車 

第 140 條 道路障礙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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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之內容包括： 
1.定義軌道車輛，屬於公路法中的電車的一種，並將之納為大眾運輸車輛之一。 
2.訂定受架空之電力線影響的淨高規定。 
3.訂定汽車行駛於有軌道車輛行駛之車道的安全事項。 
4.訂定機器腳踏車及行人與慢車未經允許不得行駛於軌道車輛行駛之車道。 
5.訂定涉及軌道車輛行駛之車道及交岔路口之汽車交會及超車與讓車規定。 
6.訂定用路人在交岔路口應讓軌道車輛先行之規定。 
7.訂定無鐵路平交道設施之軌道車輛穿越之交岔路口的交通規則。 
8.訂定不得在軌道車輛行駛之車道及穿越之交岔路口停車與臨停之規定。 
9.訂定用路人使用軌道車輛行駛之行人徒步區的安全規定。 

 

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設置規則以輕軌號誌標誌標線新加入為主，並參考美國交通控制設施手冊

(Manual on Uniform Traffic Control Devices、MUTCD)、營建署「市區道路工程規

劃及設計規範之研究」，將將平面路權和輕軌運輸系統納入設置規則之內容，訂

定平面路權式輕軌標誌、標線與號誌草案，分成警告、禁制、指示等三類。 

 

 

 

 

 

圖 3.2.1  輕軌專用道指示標誌 

禁制標誌 

1  禁止行人穿越輕軌運輸軌道標誌 

– 混合路權型式並無安全島或安全區域。 

2  禁止車輛侵入輕軌運輸軌道標誌 

– 隔離路權路型，需設置禁止小汽車侵入輕軌軌道標誌。 

 

輕軌運輸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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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軌道禁停標誌 

– 在車站地點及路口受號誌影響，小汽車等候長度可能侵犯輕軌運輸

系統安全間距之地點。 

警告標誌 

– 柵門式平交道前設置，提醒駕駛人前方有輕軌平交道，以做煞車或

儘速通過的準備。 

 

 

 

 

 

圖 3.2.2 輕軌警告標誌 

 

標線 

1   輕軌電車轉彎橫向安全間距線 

– 輕軌轉彎半徑周圍繪一條 10 公分的黃色實線，不同顏色或材質。 

2  輕軌運輸系統軌道與道路分隔線 

– 防止旁臨或對象車輛侵入輕軌軌道。 

不同材質或顏色
鋪面

輕軌運輸列車之
轉彎安全間距線

輕
軌

運
輸

列
車

    

輕
軌
運
輸
列
車

輕
軌
運
輸
列
車

路面標記 雙黃線

 
     圖 3.2.3 輕軌轉彎橫向安全間距線    圖 3.2.4 輕軌軌道與道路分隔線 

當心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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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輕軌行人穿越道線 

– 兩條平行且連續之標線繪製 

– 不同材質或顏色之舖面 

– 軌道安全間距外及緣石區域，加繪 45 度角斜線。 

輕軌軌道柵欄 

• 行人穿越道之兩端，或於軌道間設置柵欄，以減少行人違規穿越的情形。 

• 柵欄設置高度不可高於 100 公分，以免降低行人及駕駛的可見度。 

 

 

3.3 建議修改之條文 

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民國 94 年 2 月 5 日修正) 

修正條文 原始條文 說明 

第 3 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釋義如左： 
一. 道路：指公路、街道、巷

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

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行駛

於道路上的軌道車輛行駛之

車道亦屬於道路範圍。 
二. 車道：指以劃分島、護欄

或標線劃定道路之部分，及

其他供車輛、或軌道車輛行

駛之道路。 
三. 人行道：指為專供行人通

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

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

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四. 行人穿越道：指在道路上

以標線劃設，供行人穿越道

第 3 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釋義如左： 
一. 道路：指公路、街道、巷

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

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二. 車道：指以劃分島、護欄

或標線劃定道路之部分，及其

他供車輛行駛之道路。 
三. 人行道：指為專供行人通

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行

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天

橋及人行地下道。 
四. 行人穿越道：指在道路上

以標線劃設，供行人穿越道路

之地方。 
五. 標誌：指管制道路交通，

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以

本法條之修正原因係

考量將輕軌與公車捷

運之車道也納入道路

之範圍，在第一款中增

列。並於第十一款有關

交岔路口之定義，增加

輕軌與公車捷運行經

之路口，並規定管制方

式可按照鐵路平交道

與交岔路口之方式來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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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之地方。 
五. 標誌：指管制道路交通，

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

以文字或圖案繪制之標牌。 
六. 標線：指管制道路交通，

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

在路面或其他設施上劃設之

線條、圖形或文字。 
七. 號誌：指管制道路交通，

表示行進、注意、停止，而

以手勢、光色、音響、文字

等指示之訊號。 
八. 車輛：指在道路上以原動

機行駛之汽車 (包括機器腳

踏車) 或以人力、獸力行駛

之車輛。 
九. 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

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引

擎未熄火，停止時間未滿三

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一○. 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

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

即行駛者。 
十一. 交岔路口︰指兩條道

路相交處稱為交岔路口；若

軌道車輛穿越道路之處，特

別稱為軌道車輛穿越之交岔

路口；其管制方式可比照鐵

路平交道或比照道路之交岔

路口管制方式為之。 
 

文字或圖案繪制之標牌。 
六. 標線：指管制道路交通，

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在

路面或其他設施上劃設之線

條、圖形或文字。 
七. 號誌：指管制道路交通，

表示行進、注意、停止，而以

手勢、光色、音響、文字等指

示之訊號。 
八. 車輛：指在道路上以原動

機行駛之汽車 (包括機器腳

踏車) 或以人力、獸力行駛之

車輛。 
九. 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

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引擎

未熄火，停止時間未滿三分

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一○. 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

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

行駛者。 
 

第 5 條 
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與暢

通，公路或警察機關於必要

時，得就左列事項發布命令： 
一. 指定某線道路或某線道

路區段禁止或限制車輛、行

人通行，或禁止穿越道路，

第 5 條 
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與暢

通，公路或警察機關於必要

時，得就左列事項發布命令：

一. 指定某線道路或某線道

路區段禁止或限制車輛、行人

通行，或禁止穿越道路，或禁

本法條之修正原因係

考量輕軌與公車捷運

引進之後，會興建大眾

運輸行人徒步區

(Transit Mall)。因此，

基於維護道路交通安

全與暢通，給予警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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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禁止停車及臨時停車。 
二. 劃定行人徒步區或大眾

運輸行人徒步區。 

止停車及臨時停車。 
二. 劃定行人徒步區。 

關發布命令之權。 

第 48 條 
汽車駕駛人轉彎時，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處二百元以上

六百元以下罰鍰： 
一. 在轉彎或變換車道前，未

使用方向燈或不注意來、往

行人或轉彎前未減速慢行

者。 
二. 不依標誌、標線、號誌指

示者。 
三. 行經交岔路口未達中心

處，佔用來車道搶先左轉彎

者。 
四. 在多車道右轉彎，不先駛

入外側車道，或多車道左轉

彎，不先駛入內側車道者。 
五. 四車道以上道路，設有劃

分島，劃分快、慢車道，在

慢車道上左轉彎者。 
六. 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

行，或直行車尚未進入交岔

路口，而轉彎車己達中心處

開始轉彎，直行車不讓轉彎

車先行者。 
七. 設有左、右轉彎專用車道

之交岔路口，直行車佔用最

內側或最外側或專用車道

者。 
八. 未讓軌道車輛先行者。 

第 48 條 
汽車駕駛人轉彎時，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處二百元以上六百

元以下罰鍰： 
一. 在轉彎或變換車道前，未

使用方向燈或不注意來、往行

人或轉彎前未減速慢行者。 
二. 不依標誌、標線、號誌指

示者。 
三. 行經交岔路口未達中心

處，佔用來車道搶先左轉彎

者。 
四. 在多車道右轉彎，不先駛

入外側車道，或多車道左轉

彎，不先駛入內側車道者。 
五. 四車道以上道路，設有劃

分島，劃分快、慢車道，在慢

車道上左轉彎者。 
六. 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

行，或直行車尚未進入交岔路

口，而轉彎車己達中心處開始

轉彎，直行車不讓轉彎車先行

者。 
七. 設有左、右轉彎專用車道

之交岔路口，直行車佔用最內

側或最外側或專用車道者。 

建立道車輛優先通行

之行車秩序，增列汽車

駕駛人轉彎時未讓軌

道車輛先行者之處罰

規定。 

第 49 條 
汽車駕駛人迴車時，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處二百元以上

六百元以下罰鍰： 
一. 在彎道、坡路、狹路、橋

樑、隧道、鐵路平交道、軌

第 49 條 
汽車駕駛人迴車時，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處二百元以上六百

元以下罰鍰： 
一. 在彎道、坡路、狹路、橋

樑、隧道迴車者。 

本法條之修正原因係

考量汽車駕駛人迴車

違規之地點，應包括輕

軌與公車捷運經過之

鐵路平交道、交岔路

口、行駛車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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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車輛穿越之交岔路口、軌

道車輛行駛之車道迴車者。 
二. 在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

劃有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

線或禁止變換車道線之路段

迴車者。 
三. 在禁止左轉路段迴車者。 
四. 行經圓環路口，不繞行圓

環迴車者。 
五. 迴車前，未依規定暫停，

顯示左轉燈光，或不注意

來、往車輛、行人，仍擅自

迴轉者。 
 

二. 在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

劃有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線

或禁止變換車道線之路段迴

車者。 
三. 在禁止左轉路段迴車者。

四. 行經圓環路口，不繞行圓

環迴車者。 
五. 迴車前，未依規定暫停，

顯示左轉燈光，或不注意來、

往車輛、行人，仍擅自迴轉

者。 
 

第 50 條 
汽車駕駛人倒車時，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處二百元以上

四百元以下罰鍰： 
一. 不依規定在彎道、狹路、

陡坡、橋樑、隧道、圓環、

單行道、快車道、軌道車輛

行駛之車道或穿越之交岔路

口等危險地帶或交通頻繁處

所倒車者。 
二. 倒車前未顯示倒車燈

光，或倒車時不注意其他車

輛或行人者。 
三. 大型汽車無人在後指引

時，不先測明車後有足夠之

地位，或促使行人避讓者。 

第 50 條 
汽車駕駛人倒車時，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處二百元以上四百

元以下罰鍰： 
一. 不依規定在彎道、狹路、

陡坡、橋樑、隧道、圓環、單

行道、快車道等危險地帶或交

通頻繁處所倒車者。 
二. 倒車前未顯示倒車燈

光，或倒車時不注意其他車輛

或行人者。 
三. 大型汽車無人在後指引

時，不先測明車後有足夠之地

位，或促使行人避讓者。 

本法條之修正原因係

考量汽車駕駛人倒車

時，應包括輕軌與公車

捷運行駛之車道、交岔

路口、鐵路平交道等

地，故增列在第一款之

規定。若汽車駕駛人違

反此規定，處二百元以

上四百元以下之罰鍰。

第 54 條 
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

交道或具有鐵路平交道標示

之軌道車輛穿越之交岔路

口，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

二千元以上四千元 
以下罰鍰。因而肇事者，並

吊銷其駕駛執照： 

第 54 條 
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

道，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千

元以上四千元 
以下罰鍰。因而肇事者，並吊

銷其駕駛執照： 
一. 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

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或警

本法條之修正原因係

考量汽車駕駛人行經

鐵路平交道、交岔路口

時，會與輕軌與公車捷

運遭遇運行衝突，因此

課予有遵守看守人

員、交通指示、警鈴閃

光、迴車、超車、倒車



 

                                    42

一. 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

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或

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

示，仍強行闖越者。 
二. 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

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

備之鐵路平交道，設有警告

標誌或跳動路面，不依規定

暫停，逕行通過者。 
三.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

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

者。 
 

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仍

強行闖越者。 
二. 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

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

之鐵路平交道，設有警告標誌

或跳動路面，不依規定暫停，

逕行通過者。 
三.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

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

者。 
 

等規定。 

 

2.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正條文(民國 94 年 2 月 15 日修正之版本為基礎) 

 
修正條文 原始條文 說明 
第 2 條 
本規則所用名詞釋義如左： 
一. 汽車：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

或電力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

車輛 (包括機器腳踏車) 。但電

力架線之公車及依軌道行駛之

輕軌車輛，則屬電車。電車之車

輛及行駛於道路上之建設規定

及交通安全規則另訂之。 
二四. 聯結公車：指具備兩節車

廂聯結，專供市區汽車客運業兼

作為公共汽車使用之大客車。 
二五. 輕軌車輛︰於道路上依軌

道行駛之輕軌運輸系統之車

輛，屬於電車的一種。 
二六. 大眾運輸車輛：指作為公

共汽車使用之大客車車輛、及依

軌道行駛之營運功能如同公共

汽車之輕軌車輛。 

第 2 條 
本規則所用名詞釋義如左：

一. 汽車：指在道路上不依

軌道或電力架線而以原動

機行駛之車輛 (包括機器腳

踏車) 。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輕軌與

公車捷運引進我

國之後，將可能適

用於大眾捷運法

或另立專法適用

之，但輕軌與公車

捷運車輛特性和

汽車均不同，故將

輕軌與公車捷運

和汽車之定義作

區隔，用以健全未

來之道路交通管

理。 

第 38 條 第 38 條 本法條之修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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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尺度、軸重、總重、後懸及

段差之限制應依左列規定：     
一  尺度之限制：             
(一) 全長：                   
1.大客車不得超過十二．二公

尺；但聯結公車最長可達十八公

尺。                         
2.大貨車不得超過十一公尺。   
3.全聯結車不得超過二十公尺。

4.半聯結車不得超過十八公尺。

5.小型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過七

公尺。                       
6.機器腳踏車不得超過二．五公

尺。                         
(二) 全寬：汽車全寬不得超過

二．六五公尺，機器腳踏車除身

心障礙者用特製車外不得超過

一．三公尺。但後輪胎外緣與車

身內緣之距離，大型車不得超過

十五公分，小型車不得超過十公

分。          
(三) 全高：                   
1.市區雙層公車不得超過四．四

公尺。                       
2.自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一

日起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前

單軸後單軸大客車不得超過

三．六公尺，但自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七月一日起，新登檢領照之

前單軸後單軸大客車均不得超

過三．六公尺。               
3.其餘各類大型車不得超過三．

八公尺。                     
4.小型車不得超過全寬之一．五

倍，其最高不得超過二．八五公

尺。 
5.行駛或穿越電力架設之車道的

車輛，其總高度不得大於四公

車輛尺度、軸重、總重、後

懸及段差之限制應依左列

規定： 
一  尺度之限制：         
(一) 全長：               
1.大客車不得超過十二．二

公尺。                   
2.大貨車不得超過十一公

尺。                     
3.全聯結車不得超過二十公

尺。                     
4.半聯結車不得超過十八公

尺。                     
5.小型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

過七公尺。               
6.機器腳踏車不得超過二．

五公尺。 
(二) 全寬：汽車全寬不得超

過二．五公尺，機器腳踏車

除身心障礙者用特製車外

不得超過一．三公尺。但後

輪胎外緣與車身內緣之距

離，大型車不得超過十五公

分，小型車不得超過十公

分。    
 (三) 全高：              
1.市區雙層公車不得超過

四．四公尺。             
2.自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

月一日起經車輛型式安全

審驗之前單軸後單軸大客

車不得超過三．六公尺，但

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前單

軸後單軸大客車均不得超

過三．六公尺。           
3.其餘各類大型車不得超過

三．八公尺。             

因係考量公車捷

運車輛之車身長

寬高和大客車(公
車)甚異，所以修正

此條文，配合公車

捷運之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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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4.小型車不得超過全寬之

一．五倍，其最高不得超過

二．八五公尺。 
 

第39條  
汽車申請牌照檢驗之項目及標

準，依下列規定： 
…………. 
二十一. 大客車尺度除全長、全

寬、全高應符合前條規定外，其

車身各部規格應符合附件六之

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

一日起大客車其車身各部規格

應符合附件六之一規定。 
…… 
附件六之一 
新型式大客車車身各部規格規

定 
……... 
十、車窗擊破裝置 
 (一) 至少三具。 (市區雙層公

車上下層，每層至少三具)；聯

結公車每節至少二具。 
(二) 置放位置應使乘客易於取

用且滿足下列條件： 
1.駕駛人附近應至少設置一具。

2.車輛前半段及後半段各應至少

設置一具。 
3.車身兩側各應至少設置一具，

聯結公車之每節車廂的車身兩

側各應該至少設置一具。 
(三) 應於該裝置附近且於乘客

輕易可視之處標示「車窗擊破裝

置」之標識字體和操作方法，標

識字體每字至少四公分見方。 
十二. 階梯 
(一) 深度： 
1.甲類大客車離地第一階表面應

第 39 條 
汽車申請牌照檢驗之項目

及標準，依左列規定： 
…………. 
二十一. 大客車尺度除全

長、全寬、全高應符合前條

規定外，其車身各部規格應

符合附件六之規定。自中華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

大客車其車身各部規格應

符合附件六之一規定。 
…… 
附件六之一 
新型式大客車車身各部規

格規定 
……... 
十、車窗擊破裝置 
 (一) 至少三具。 (市區雙

層公車上下層，每層至少三

具)。 
(二) 置放位置應使乘客易

於取用且滿足下列條件： 
1.駕駛人附近應至少設置一

具。 
2.車輛前半段及後半段各應

至少設置一具。 
3.車身兩側各應至少設置一

具。 
(三) 應於該裝置附近且於

乘客輕易可視之處標示「車

窗擊破裝置」之標識字體和

操作方法，標識字體每字至

少四公分見方。 
十二. 階梯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車窗安

全擊破裝置均和

大客車 (公車 )甚
異，所以修正此條

文，配合公車捷運

之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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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容納四○公分×三○公分之矩

形，其他階梯應至少容納四○公
分×二○公分之矩形，矩形區域內

最大坡度應不逾三度。 
2.乙類、丙類及丁類大客車：安

全門通道之階梯深度至少二五

公分，但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

一日以後新登記領照者，其離地

第一階最小深度應至少二三公

分，其他階梯最小深度應至少二

○公分，且各階梯面積不得小於

八○○平方公分，階梯表面最大坡

度應不逾三度。 
3.前二目規定之階梯表面外緣突

出下一階梯至多一○公分，且階

梯表面之有效垂直投影深度至

少二○公分。 
(二) 高度： 
1.離地第一階：於車門者至多四

○公分，於安全門者至多七○公分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新登記領照之甲類市

區公車、乙類、丙類及丁類大客

車至多一○○公分) 。離地第一階

高度以在空車狀態時踏板上表

面與地面間之距離為準。 
2.其他階梯：至少一二公分，至

多三五公分。 

(一) 深度： 
1.甲類大客車離地第一階表

面應至少容納四○公分×三○
公分之矩形，其他階梯應至

少容納四○公分×二○公分之

矩形，矩形區域內最大坡度

應不逾三度。 
2.乙類、丙類及丁類大客

車：安全門通道之階梯深度

至少二五公分，但中華民國

九十五年一月一日以後新

登記領照者，其離地第一階

最小深度應至少二三公

分，其他階梯最小深度應至

少二○公分，且各階梯面積

不得小於八○○平方公分，階

梯表面最大坡度應不逾三

度。 
3.前二目規定之階梯表面外

緣突出下一階梯至多一○公
分，且階梯表面之有效垂直

投影深度至少二○公分。 
(二) 高度： 
1.離地第一階：於車門者至

多四○公分，於安全門者至

多七○公分 (中華民國九十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新登記領照之甲類市區公

車、乙類、丙類及丁類大客

車至多一○○公分) 。離地第

一階高度以在空車狀態時

踏板上表面與地面間之距

離為準。 
2.其他階梯：至少一二公

分，至多三五公分。 
第 39-1 條 
汽車定期檢驗之項目及標準，依

左列規定： 

第 39-1 條 
汽車定期檢驗之項目及標

準，依左列規定：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車門靠

左配置方式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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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口係指車門和緊急出口，

其位置及數量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車門係指供乘客於正常情

況下使用之門，不含鄰近駕駛座

左側供駕駛人出入之門。車門應

設於右側且數量至少一個 (申
請核定座立位總數逾四七人之

市區公車至少二個；配合車站特

別設計，可由左側上下車之車

輛，車門可設於左側。) 
(二) 緊急出口係指安全門、安全

窗和車頂逃生口。應於車身後方

或左後側至少裝設一個安全

門，應於車身後方或車頂至少裝

設一個緊急出口 (申請核定座

立位總數逾五二人之大客車應

至少裝設二個) 。 

二. 出口係指車門和緊急出

口，其位置及數量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 車門係指供乘客於正

常情況下使用之門，不含鄰

近駕駛座左側供駕駛人出

入之門。車門應設於右側且

數量至少一個 (申請核定座

立位總數逾四七人之市區

公車至少二個。 
(二) 緊急出口係指安全

門、安全窗和車頂逃生口。

應於車身後方或左後側至

少裝設一個安全門，應於車

身後方或車頂至少裝設一

個緊急出口 (申請核定座立

位總數逾五二人之大客車

應至少裝設二個) 。 
 

客車(公車)甚異，

所 以 修 正 此 條

文，配合公車捷運

之引進。 

第 94 條 
(車距、減速暫停) 
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

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

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 
前車如須減速暫停，駕駛人應預

先顯示燈光或手勢告知後車，後

車駕駛人應隨時注意前車之行

動。 
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

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並隨時

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汽車行駛於容許汽車行駛之輕

軌車輛行駛之車道上，應提高警

覺，並保持前後車之安全距離，

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第 94 條 
(車距、減速暫停) 
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

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

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

之距離。 
前車如須減速暫停，駕駛人

應預先顯示燈光或手勢告

知後車，後車駕駛人應隨時

注意前車之行動。 
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

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

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

措施。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輕軌與

公車捷運引進之

後，可能會採用平

面分享路權與汽

車共用道路，在大

眾運輸優先之原

則上，必須規定行

走在輕軌與公車

捷運道路上汽車

的 前 後 車 距 長

度，以確保道路交

通安全。 

第 95 條  
汽車除行駛於單行道或指定行

駛於左側車道外，在未劃標線之

第 95 條  
汽車除行駛於單行道或指定

行駛於左側車道外，在未劃

本法條之修正而

因係考量輕軌羽

公車捷運車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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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應靠右行駛。但遇有特殊

情況必須行駛左側道路時，除應

減速慢行外，並注意前方來車及

行人。 
四輪以上汽車在劃有快慢車道

分隔線之道路行駛，除起步、準

備停車、臨時停車或轉彎外，不

得行駛慢車道。但設有快慢車道

分隔島之道路不在此限。 
汽車未經特別許可者，不得行駛

於輕軌車輛行駛之車道。 

標線之道路，應靠右行駛。

但遇有特殊情況必須行駛左

側道路時，除應減速慢行

外，並注意前方來車及行人。

四輪以上汽車在劃有快慢

車道分隔線之道路行駛，除

起步、準備停車、臨時停車

或轉彎外，不得行駛慢車

道。但設有快慢車道分隔島

之道路不在此限。 

以獨立專用路權

的方式設計，因此

必須規定其他機

動車輛不得進入

之，以確保輕軌羽

公車捷運專用通

行之權利。 

第 99 條 
機器腳踏車行駛之車道及轉

彎，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

駛；無標誌或標線者，依左列規

定行駛： 
一. 在未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

得在最外側二車道行駛；單行道

得在最左、右側車道行駛。 
二. 在已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

雙向道路得在最外側快車道及

慢車道行駛；單行道道路得在慢

車道及與慢車道相鄰之快車道

行駛。 
三. 同向三車道以上道路，均應

以兩段方式進行左轉彎；單行道

道路，行駛於右側車道或慢車道

者，應以兩段方式進行左轉彎，

行駛於左側車道或慢車道者，應

以兩段方式進行右轉彎。 
四. 不得在人行道行駛。機器腳

踏車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僅以

後輪著地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

車，亦不得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

方式造成噪音。執行任務之警備

或巡邏機器腳踏車，得不受第一

項行駛車道之限制。 
五. 不得在輕軌車輛行駛之車道

第 99 條 
機器腳踏車行駛之車道及

轉彎，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

定行駛；無標誌或標線者，

依左列規定行駛： 
一. 在未劃分快慢車道之道

路，得在最外側二車道行

駛；單行道得在最左、右側

車道行駛。 
二. 在已劃分快慢車道之道

路，雙向道路得在最外側快

車道及慢車道行駛；單行道

道路得在慢車道及與慢車

道相鄰之快車道行駛。 
三. 同向三車道以上道路，

均應以兩段方式進行左轉

彎；單行道道路，行駛於右

側車道或慢車道者，應以兩

段方式進行左轉彎，行駛於

左側車道或慢車道者，應以

兩段方式進行右轉彎。 
四. 不得在人行道行駛。機器

腳踏車不得在道路上蛇行，

或僅以後輪著地或以其他危

險方式駕車，亦不得拆除消

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

音。執行任務之警備或巡邏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無標誌

與標線之處，輕軌

與公車捷運、汽機

車運行規範，分別

在未劃設快慢車

道、單行道、同向

三車道、兩段式左

轉、人行道上等行

駛規定，都需要給

予行進方式之優

先次序，因此增列

輕軌與公車捷運

車道上不得行駛

以玆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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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駛。 
 

機器腳踏車，得不受第一項

行駛車道之限制。 
第 100 條 
汽車交會時，應依左列規定： 
一. 在未劃有分向標線之道路，

或鐵路平交道，或輕軌車輛穿越

之交岔路口，或不良之道路交會

時，應減速慢行。 
二. 在山路交會時，靠山壁車輛

應讓道路外緣車優先通過。 
三. 在峻狹坡路交會時，下坡車

應停車讓上坡車先行駛過。但上

玻車尚在坡下而下坡車已駛至

坡道中途者，上坡車應讓下坡車

駛過後，再行上坡。 
四. 雙向車道上之單車道橋樑，

設有號誌或行車管制人員者，應

依其指示行駛；未設號誌或行車

管制人員者，如同時有車輛自兩

端行近橋口時，應先暫停並視情

況，由一方亮停車燈或以手勢表

示允讓後，他方始得行駛通過。

五. 會車相互之間隔不得少於半

公尺。 
六. 夜間會車應用近光燈。 
七. 單車道之橋樑及隧道不得交

會。 

第 100 條 
汽車交會時，應依左列規定：

一. 在未劃有分向標線之道

路，或鐵路平交道，或不良

之道路交會時，應減速慢

行。 
二. 在山路交會時，靠山壁

車輛應讓道路外緣車優先

通過。 
三. 在峻狹坡路交會時，下

坡車應停車讓上坡車先行

駛過。但上玻車尚在坡下而

下坡車已駛至坡道中途

者，上坡車應讓下坡車駛過

後，再行上坡。 
四. 雙向車道上之單車道橋

樑，設有號誌或行車管制人

員者，應依其指示行駛；未

設號誌或行車管制人員

者，如同時有車輛自兩端行

近橋口時，應先暫停並視情

況，由一方亮停車燈或以手

勢表示允讓後，他方始得行

駛通過。 
五. 會車相互之間隔不得少

於半公尺。 
六. 夜間會車應用近光燈。

七. 單車道之橋樑及隧道不

得交會。 

本法條規定汽車

交會時，在未劃設

分向標線之道路

與鐵路平交道之

減速慢行規定。由

於未來輕軌與公

車捷運建設採平

面路權型式，也同

時會產生動線平

面交岔衝突，因此

也須規定在此法

條範圍之內。 

第 101 條 
汽車超車及讓車時，應依左列規

定： 
一. 行經彎道、陡坡、狹橋、隧

道、交岔路口、鐵路平交道、輕

軌車輛穿越之交岔路口、道路修

理地段、市區交通頻繁處所時，

第 101 條 
汽車超車及讓車時，應依左

列規定： 
一. 行經彎道、陡坡、狹橋、

隧道、交岔路口、鐵路平交

道、道路修理地段、市區交

通頻繁處所時，不得超車。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汽車超

車、讓車之運行規

定。第一款規定在

彎道、陡坡、狹

橋、隧道、交岔路

口、鐵路平交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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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車。 
二. 在學校、醫院或其他設有禁

止超車標誌、標線處所、地段或

對面有來車交會或前行車連貫

二輛以上者，不得超車。 
三. 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

須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

光一次，但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

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 
四. 前行車駕駛人聞後行車按鳴

喇叭或見後行車顯示超車燈光

時，如車前路況無障礙，應即減

速靠邊或表示允讓，並注意後行

車超越時之行駛狀況。 
五. 前行車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

亮右方向燈表示允讓後，後行車

始得超越。超越時應顯示左方向

燈並於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

上之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

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

線。當輕軌車輛行駛於車道之左

側時，其餘車輛可以由右側超

越。 
六. 聞有消防車、救護車、警備

車、工程救險車等之警號時，不

論來自何方，均應立即避讓，並

不得在後跟蹤急駛，亦不得駛過

正在救火時放置於路上之消防

水帶。但消防車、救護車、警備

車、工程救險車等緊急車輛在穿

越輕軌車輛行駛之車道及交岔

路口時，應注意是否有輕軌車輛

接近，並注意避讓輕軌車輛。 
七. 遇幼童專用車、校車、殘障

用特製車或教練車時，應予禮

讓。 
 

二. 在學校、醫院或其他設

有禁止超車標誌、標線處

所、地段或對面有來車交會

或前行車連貫二輛以上

者，不得超車。 
三. 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

時，須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

變換燈光一次，但不得連續

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

迫使前車允讓。 
四. 前行車駕駛人聞後行車

按鳴喇叭或見後行車顯示

超車燈光時，如車前路況無

障礙，應即減速靠邊或表示

允讓，並注意後行車超越時

之行駛狀況。 
五. 前行車減速靠邊或以手

勢或亮右方向燈表示允讓

後，後行車始得超越。超越

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於前

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

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

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

行路線。 
六. 聞有消防車、救護車、

警備車、工程救險車等之警

號時，不論來自何方，均應

立即避讓，並不得在後跟蹤

急駛，亦不得駛過正在救火

時放置於路上之消防水帶。

七. 遇幼童專用車、校車、

殘障用特製車或教練車

時，應予禮讓。 
 

處 不 得 超 車 之

外，還包括輕軌與

公車捷運車輛穿

越之交岔路口，因

此 本 法 條 增 訂

之。第五款在汽車

可行駛進入輕軌

與 公 車 捷 運 車

道，規定輕軌與公

車捷運車輛若行

駛於左側時，後續

車 輛 若 按 照 喇

叭、亮燈、手勢等

合乎規定，可以由

右側超車。第六款

則規定消防車、救

護車、工程車在行

經交岔路口時，仍

應注意輕軌與公

車捷運車輛是否

接近，課與禮讓輕

軌與公車捷運車

輛之義務。 

第 102 條 第 102 條 本法條之修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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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交岔路口行進、轉彎)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

轉彎，應依左列規定： 
一. 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警察

之指示，遇有交通警察指揮與燈

光號誌並用時，以交通警察之指

揮為準。 
二. 車輛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

而無交通警察指揮之交岔路

口，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

先行。未劃分幹、支線或同為幹

線道或支線道者，轉彎車應暫停

讓直行車先行；如同為直行車或

轉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

車先行；但若遭遇輕軌車輛時，

應讓輕軌車輛先行。 
三. 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三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駛

至路口後再行右轉。 
四. 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三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行

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

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 
五. 四車道以上或同向二車道道

路，欲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

三○公尺前換入外側車道或右轉

車道，欲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

口三○公尺前換入內側車道或左

轉車道；其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

車道，在慢車道上行駛之車輛不

得左轉。 
六. 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但

直行車尚未進入交岔路口，而轉

彎車已達中心處開始轉彎，直行

車應讓轉彎車先行。但無論是轉

彎車或是直行車，在遭遇輕軌車

輛時，汽車應讓輕軌車輛先行。

七. 對向行駛之左右轉車輛已轉

(汽車交岔路口行進、轉彎)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

進、轉彎，應依左列規定：

一. 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

警察之指示，遇有交通警察

指揮與燈光號誌並用時，以

交通警察之指揮為準。 
二. 車輛行至無號誌或號誌

故障而無交通警察指揮之

交岔路口，支線道車應暫停

讓幹線道車先行。未劃分

幹、支線或同為幹線道或支

線道者，轉彎車應暫停讓直

行車先行；如同為直行車或

轉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讓

右方車先行。 
三. 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

口三○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

手勢，駛至路口後再行右

轉。 
四. 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

口三○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

手勢，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

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

先左轉。 
五. 四車道以上或同向二車

道道路，欲右轉彎時，應距

交岔路口三○公尺前換入外

側車道或右轉車道，欲左轉

彎時，應距交岔路口三○公
尺前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

車道；其設有劃分島劃分快

慢車道，在慢車道上行駛之

車輛不得左轉。 
六. 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

行。但直行車尚未進入交岔

路口，而轉彎車已達中心處

開始轉彎，直行車應讓轉彎

因係考量汽機車

行駛至交岔路口

時之運行規定，在

無號誌或號誌故

障而無交通警察

指 揮 之 交 岔 路

口，支線道車應暫

停讓幹線道車先

行；轉彎車應暫停

讓直行車先行；左

方車應暫停讓右

方車先行；並增列

若遭遇輕軌與公

車捷運車輛，應讓

輕軌車輛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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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須進入同一車道時，右轉彎車

輛應讓左轉彎車輛先行，如進入

二以上之車道者，右轉彎車輛應

進入外側車道，左轉彎車輛應進

入內側車道。但若遭遇輕軌車輛

時，皆應禮讓輕軌車輛先行。 
八. 至無號誌之圓環路口時，應

讓已進入圓環車道之車輛先行。

九. 行經多車道之圓環，應讓內

側車道之車輛先行。 
一○. 交岔路口因特殊需要另設

有標誌、標線者，並應依其指示

行車。 
一一. 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口，

遇紅燈應依車道連貫暫停，不得

逕行插入車道間，致交通擁塞，

妨礙其他車輛通行。 
一二. 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口，

遇有前行或轉彎之車道交通擁

塞時，應在路口停止線前暫停，

不得逕行駛入交岔路口內，致號

誌轉換後，仍未能通過妨礙其他

車輛通行。同向有二以上之車道

者，左側車道為內側車道，右側

車道為外側車道。 
 

車先行。 
七. 對向行駛之左右轉車輛

已轉彎須進入同一車道

時，右轉彎車輛應讓左轉彎

車輛先行，如進入二以上之

車道者，右轉彎車輛應進入

外側車道，左轉彎車輛應進

入內側車道。 
八. 行至無號誌之圓環路口

時，應讓已進入圓環車道之

車輛先行。 
九. 行經多車道之圓環，應

讓內側車道之車輛先行。 
一○. 交岔路口因特殊需要

另設有標誌、標線者，並應

依其指示行車。 
一一. 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

口，遇紅燈應依車道連貫暫

停，不得逕行插入車道間，

致交通擁塞，妨礙其他車輛

通行。 
一二. 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

口，遇有前行或轉彎之車道

交通擁塞時，應在路口停止

線前暫停，不得逕行駛入交

岔路口內，致號誌轉換後，

仍未能通過妨礙其他車輛

通行。同向有二以上之車道

者，左側車道為內側車道，

右側車道為外側車道。 
 

第 104 條 
(汽車接近平交道) 
汽車行駛中，駕駛人看到鐵路平

交道標誌或標線後，應即將速度

減低至時速一五公里以下，接近

平交道時，應依左列規定： 
一. 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

第 104 條 
(汽車接近平交道) 
汽車行駛中，駕駛人看到鐵

路平交道標誌或標線後，應

即將速度減低至時速一五

公里以下，接近平交道時，

應依左列規定：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輕軌與

公車捷運若行走

於 市 區 平 面 道

路，會於交岔路口

產生交通衝突，若

在無鐵路平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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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人員管理者，如遮斷器已開始

放下或看守人員表示停止時，應

即暫停，俟遮斷器開放或看守人

員表示通行後，始得通過。如遮

斷器未放下或看守人員未表示

停止時，仍應看、聽鐵路兩方無

火車駛來，始得通過。 
二. 鐵路平交道設有警鈴及閃光

號誌者，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

顯示，駕駛人應暫停俟火車通過

後，看、聽鐵路兩方確無火車駛

來，始得通過。如警鈴未響，閃

光號誌未顯示，仍應看、聽鐵路

兩方無火車駛來，始得通過。 
三. 鐵路平交道上無看守人員管

理或無遮斷器、警鈴、閃光號誌

之設備者，駕駛人應在軌道外三

至六公尺前暫停、看、聽鐵路兩

方無火車來時，始得通過。 
汽車駛至鐵路平交道前，如前面

有車輛時，應俟前車駛離鐵路平

交道適當距離而後車能安全通

過後，始得通過。汽車行駛中，

駕駛人看到輕軌車輛穿越之交

岔路口，無鐵路平交道標示或標

線者，則依交岔路口管制規則行

進。 
 

一. 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

或看守人員管理者，如遮斷

器已開始放下或看守人員

表示停止時，應即暫停，俟

遮斷器開放或看守人員表

示通行後，始得通過。如遮

斷器未放下或看守人員未

表示停止時，仍應看、聽鐵

路兩方無火車駛來，始得通

過。 
二. 鐵路平交道設有警鈴及

閃光號誌者，警鈴已響，閃

光號誌已顯示，駕駛人應暫

停俟火車通過後，看、聽鐵

路兩方確無火車駛來，始得

通過。如警鈴未響，閃光號

誌未顯示，仍應看、聽鐵路

兩方無火車駛來，始得通

過。 
三. 鐵路平交道上無看守人

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

閃光號誌之設備者，駕駛人

應在軌道外三至六公尺前

暫停、看、聽鐵路兩方無火

車來時，始得通過。 
汽車駛至鐵路平交道前，如

前面有車輛時，應俟前車駛

離鐵路平交道適當距離而

後車能安全通過後，始得通

過。 
 

之設置時，則規定

以交岔路口管制

方式管理，此舉兼

具考量輕軌與公

車捷運優先號誌

與一般交通號誌

整合之由。 

第 106 條 
(汽車迴車) 
汽車迴車時，應依左列規定： 
一. 彎道、坡路、狹路、橋樑、

隧道、鐵路平交道、輕軌車輛穿

越之交岔路口不得迴車。 
二. 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劃有分

第 106 條 
(汽車迴車) 
汽車迴車時，應依左列規

定： 
一. 彎道、坡路、狹路、橋

樑、隧道、鐵路平交道不得

迴車。 

本法條之意義係

考量汽車迴車時

在彎道、坡路、狹

路、橋樑、隧道、

鐵路平交道時之

交通安全，故禁止

迴車。本法條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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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限制線，禁止超車線、禁止變

換車道線之路段，不得迴車。 
三. 禁止左轉路段，不得迴車。

四. 行經圓環路口，除設有專用

迴車道者外，應繞圓環迴車。 
五. 汽車迴車前，應暫停並顯示

左轉燈光或手勢，看清無來往車

輛，並注意行人通過，始得迴

轉。 
六. 聯結車不得迴轉。 
 

二. 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劃

有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

線、禁止變換車道線之路

段，不得迴車。 
三. 禁止左轉路段，不得迴

車。 
四. 行經圓環路口，除設有

專用迴車道者外，應繞圓環

迴車。 
五. 汽車迴車前，應暫停並

顯示左轉燈光或手勢，看清

無來往車輛，並注意行人通

過，始得迴轉。 
六. 聯結車不得迴轉。 
 

正將輕軌與公車

捷運車輛穿越之

交岔路口也列入

本法條管理，規定

車輛行經此處也

不得迴車。 

第 110 條 
(汽車倒車) 
汽車倒車時，應依左列規定： 
一. 彎道、狹路、陡坡、橋樑、

圓環、隧道、鐵路平交道、輕軌

車輛穿越之交岔路口、單行道、

快車道等危險地帶或交通頻繁

處所，不得倒車。但因讓車、停

車或起駛有倒車必要者，不在此

限。 
二. 應顯示倒車燈光或手勢後，

謹慎緩慢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

輛及行人。 
三. 大型汽車須派人在車後指

引，如無人在車後指引時，應先

測明車後有足夠之地位，並促使

行人及車輛避讓。 
 
 

第 110 條 
(汽車倒車) 
汽車倒車時，應依左列規

定： 
一. 彎道、狹路、陡坡、橋

樑、圓環、隧道、鐵路平交

道、單行道、快車道等危險

地帶或交通頻繁處所，不得

倒車。但因讓車、停車或起

駛有倒車必要者，不在此

限。 
二. 應顯示倒車燈光或手勢

後，謹慎緩慢後倒，並應注

意其他車輛及行人。 
三. 大型汽車須派人在車後

指引，如無人在車後指引

時，應先測明車後有足夠之

地位，並促使行人及車輛避

讓。 

本法條之意義係

考量汽車倒車時

在彎道、狹路、陡

坡、橋樑、圓環、

隧道、鐵路平交道

時之交通安全，故

禁止倒車。本法條

之修正將輕軌與

公車捷運車輛穿

越之交岔路口也

列 入 本 法 條 管

理，規定車輛行經

此處也不得倒車。

第 111 條 
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左列規

定： 
一. 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

第 111 條 
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左列

規定： 
一. 橋樑、隧道、圓環、障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汽車臨

時 停 車 時 之 規

定，增列輕軌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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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面、鐵路平交道、輕軌車輛行

駛之車道、人行道、行人穿越

道、快車道等處，不得臨時停

車。 
二. 交岔路口、輕軌車輛穿越之

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公

共汽車招呼站一○公尺內、消防

栓、消防車出入口五公尺內不得

臨時停車。 
三. 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標

線處所不得臨時停車。 
四. 道路交通標誌前不得臨時停

車。 
五. 不得併排臨時停車。 
臨時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

緊靠道路右側，但單行道應緊靠

路邊停車。其右側前後輪胎外側

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不得逾六

十公分，但大型車不得逾一公

尺，在單行道左側臨時停車時，

比照辦理。 
 

礙物對面、鐵路平交道、人

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車道

等處，不得臨時停車。 
二. 交岔路口、、公共汽車

招呼站一○公尺內、消防

栓、消防車出入口五公尺內

不得臨時停車。 
三. 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

誌、標線處所不得臨時停

車。 
四. 道路交通標誌前不得臨

時停車。 
五. 不得併排臨時停車。 
臨時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

方向緊靠道路右側，但單行

道應緊靠路邊停車。其右側

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

路面邊緣不得逾六十公

分，但大型車不得逾一公

尺，在單行道左側臨時停車

時，比照辦理。 
 

車捷運車輛行駛

之車道、輕軌車輛

穿 越 之 交 岔 路

口、公共汽車招呼

站等三項納入管

理，此三處不得臨

時停車。 

第 112 條 
汽車停車時，應依左列規定： 
一. 禁止臨時停車處所不得停

車。 
二. 彎道、陡坡、狹路、或道路

修理地段不得停車。 
三. 機場、車站、碼頭、學校、

娛樂、展覽、競技、市場或其他

公共場所出、入口及消防栓之

前、輕軌車輛行駛之車道，不得

停車。 
 

第 112 條 
汽車停車時，應依左列規

定： 
一. 禁止臨時停車處所不得

停車。 
二. 彎道、陡坡、狹路、或

道路修理地段不得停車。 
三. 機場、車站、碼頭、學

校、娛樂、展覽、競技、市

場或其他公共場所出、入口

及消防栓之前，不得停車。

 

本法條第三款規

定機場、車站、碼

頭、學校、娛樂、

展覽、競技、市

場、公共場所出入

口及消防栓等處

停車之規定。本法

條修正增列輕軌

與公車捷運車輛

行駛之車道，將之

納入管理。 

第 124 條 
(慢車行駛) 
慢車行駛，應遵守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之指示，並服從

第 124 條 
(慢車行駛) 
慢車行駛，應遵守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輕軌行

駛在道路上與慢

車之間的衝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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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交通勤務警察之指揮。 
慢車應在劃設之慢車道上靠右

順序行駛，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

路，應靠右側路邊行駛。但各地

警察機關對行駛地區、路線或時

間有特別規定者，應依其規定。

慢車不得侵入快車道或人行道

行駛，並不得在禁止穿越地段穿

越道路。 
慢車不得行駛在輕軌車輛行駛

之車道上，並且不得任意穿越輕

軌車輛行駛車道。在以特定交通

管制設施容許行駛或穿越輕軌

車輛行駛之車道時，應注意雙向

來車，並讓輕軌車輛優先。 
 

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警察

之指揮。 
慢車應在劃設之慢車道上

靠右順序行駛，在未劃設慢

車道之道路，應靠右側路邊

行駛。但各地警察機關對行

駛地區、路線或時間有特別

規定者，應依其規定。 
慢車不得侵入快車道或人

行道行駛，並不得在禁止穿

越地段穿越道路。 
 

確保汽車與輕軌

羽公車捷運的安

全，增加規定慢車

不得行駛於輕軌

與 公 車 捷 運 車

道，在特定交通管

制容許汽車穿越

輕軌與公車捷運

車道處，應注意雙

向來車，並客與禮

讓輕軌與公車捷

運之義務。 

第 125 條 
(慢車行至交岔路口) 
慢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或

轉彎，應依左列規定： 
一. 應遵守號誌或交通警察之指

示，遇有交通警察指揮與號誌並

用時，以交通警察之指揮為準。

二. 行近無號誌或號誌故障及無

交通警察指揮之交岔路口，應減

速慢行，看清左右確無來車並在

不妨礙汽車、或輕軌車輛通行之

情況下迅速通過。 
三. 直行時，應順其遵行方向直

線線通過，不得蛇行搶先。 
四. 右轉彎時，應先沿慢車道外

側慢行，靠邊右轉。 
五. 左轉彎時，應繞越道路中心

處左轉進入右側慢車道行進。 
六. 四車道以上道路設有劃分島

劃分快慢車道者，不得左轉。 
七. 轉彎車輛應讓直行之汽車、

慢車及行人優先通行。但汽車、

第 125 條 
(慢車行至交岔路口) 
慢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

進或轉彎，應依左列規定：

一. 應遵守號誌或交通警察

之指示，遇有交通警察指揮

與號誌並用時，以交通警察

之指揮為準。 
二. 行近無號誌或號誌故障

及無交通警察指揮之交岔

路口，應減速慢行，看清左

右確無來車並在不妨礙汽

車通行之情況下迅速通過。

三 直行時，應順其遵行方

向直線線通過，不得蛇行搶

先。 
四. 右轉彎時，應先沿慢車

道外側慢行，靠邊右轉。 
五. 左轉彎時，應繞越道路

中心處左轉進入右側慢車

道行進。 
六. 四車道以上道路設有劃

本法條規定慢車

行至交岔路口之

運行規定，在未來

輕軌與公車捷運

引進之後可能會

與慢車在交岔路

口產生衝突，因此

必須規定慢車應

減速慢行、注意來

車、禮讓輕軌與公

車捷運的義務，並

增列行人禮讓輕

軌雨公車捷運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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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車、行人皆應讓轉彎之輕軌車

輛先行。 
八. 交岔路口因特殊需要設有特

殊標誌、標線者，應依其指示行

車。 
 

分島劃分快慢車道者，不得

左轉。 
七. 轉彎車輛應讓直行之汽

車、慢車及行人優先通行。

八. 交岔路口因特殊需要設

有特殊標誌、標線者，應依

其指示行車。 
 

第 130 條 
(慢車行經平交道) 
慢車行經鐵路平交道，應依左列

規定： 
一. 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

守人員管理者，如遮斷器已開始

放下或看守人員表示停止時，應

即靠邊暫停，俟遮斷器開放或看

守人員表示通行後，始得通過。

如遮斷器未放下或看守人員未

表示停止時，仍應看、聽鐵路兩

方無火車駛來，始得通過。 
二. 鐵路平交道設有警鈴及閃光

號誌者，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

顯示，駕駛人應靠邊暫停俟火車

通過後，看、聽鐵路兩方確無火

車駛來始得通過。如警鈴未響，

閃光號誌未顯示，仍應看、聽鐵

路兩方確無火車駛來，始得通

過。 
三. 鐵路平交道無看守人員管理

或無遮斷器、警鈴、閃光號誌之

設備者，駕駛人應靠邊暫停，

看、聽鐵路兩方無火車駛來時，

始得通過。 
四. 在鐵路平交道上，不得超

車、迴車、倒車或臨時停車。 
五. 行駛至無鐵路平交道標示之

輕軌車輛穿越之交岔路口，應以

交岔路口行進規定行為之，並讓

第 130 條 
(慢車行經平交道) 
慢車行經鐵路平交道，應依

左列規定： 
一. 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

或看守人員管理者，如遮斷

器已開始放下或看守人員

表示停止時，應即靠邊暫

停，俟遮斷器開放或看守人

員表示通行後，始得通過。

如遮斷器未放下或看守人

員未表示停止時，仍應看、

聽鐵路兩方無火車駛來，始

得通過。 
二. 鐵路平交道設有警鈴及

閃光號誌者，警鈴已響，閃

光號誌已顯示，駕駛人應靠

邊暫停俟火車通過後，看、

聽鐵路兩方確無火車駛來

始得通過。如警鈴未響，閃

光號誌未顯示，仍應看、聽

鐵路兩方確無火車駛來，始

得通過。 
三. 鐵路平交道無看守人員

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閃

光號誌之設備者，駕駛人應

靠邊暫停，看、聽鐵路兩方

無火車駛來時，始得通過。

四. 在鐵路平交道上，不得

超車、迴車、倒車或臨時停

本法條規定慢車

行經鐵路平交道

之運行方式，未來

輕軌與公車捷運

引進市區道路之

後，會產生路口平

交道管理問題，因

此本法條若適用

輕軌車輛行經鐵

路平交道，則須增

列第五款、第六款

之規定，在無鐵路

平交道之處，輕軌

與公車捷運以交

岔路口行進規定

行為之，在有鐵路

平交道之處，則遵

照相關之交通管

制設施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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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軌車輛優先。 
六. 行駛至有鐵路平交道標示之

輕軌車輛穿越之交岔路口，應依

鐵路平交道之安全規則行駛行

進，同時遵照相關之交通管制設

施行駛。 
 

車。 
 

第 133 條 
(行人在人行道行走) 
行人應在劃設之人行道行走，在

未劃設人行道之道路，應靠邊行

走，並不 
得在道路上任意奔跑、追逐、嬉

戲或坐、臥、蹲、立，阻礙交通。

在大眾運輸車輛(公車或輕軌車

輛)通過之行人徒步區，行人應

儘量避免行走於大眾運輸車輛

行駛之車道，並不得妨礙輕軌車

輛之行駛。但得依穿越道路之規

定，注意左右來車進行穿越。 
 

第 133 條 
(行人在人行道行走) 
行人應在劃設之人行道行

走，在未劃設人行道之道

路，應靠邊行走，並不 
得在道路上任意奔跑、追

逐、嬉戲或坐、臥、蹲、立，

阻礙交通。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未來輕

軌與公車捷運引

進之後，會建設大

眾運輸行人徒步

區(Transit Mall)，
因此必須規範此

區域內的運行方

式，規定行人仍應

避免行走於輕軌

和公車捷運之車

道，並有注意左右

來車之責，用以確

保大眾運輸行人

徒步區之安全。 
第 134 條 
行人穿越道路，應依左列規定：

一. 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

或人行地下道者，必須經由行人

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

穿越，不得在其一百公尺範圍內

穿越道路。 
二. 在禁止穿越、劃有分向限制

線、設有劃分島或護欄之路段或

三車道以上之單行道，不得穿越

道路。 
三. 行人穿越道有警察指揮或有

燈光號誌者，應依警察之指揮或

號誌之指示前進。無警察指揮又

無號誌指示者，應小心迅速通

行。 

第 134 條 
行人穿越道路，應依左列規

定： 
一. 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

天橋或人行地下道者，必須

經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

或人行地下道穿越，不得在

其一百公尺範圍內穿越道

路。 
二. 在禁止穿越、劃有分向

限制線、設有劃分島或護欄

之路段或三車道以上之單

行道，不得穿越道路。 
三. 行人穿越道有警察指揮

或有燈光號誌者，應依警察

之指揮或號誌之指示前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行人穿

越道路時會與採

用平面混合路權

型式之輕軌、公車

捷運產生交通衝

突，因此本法條增

列下列三項來管

理，(1)行人不得在

未經容許之地點

穿越大眾運輸車

道、(2)行在在大眾

運輸行人徒步區

仍應避讓輕軌與

公車捷運、(3)行人

不得持有長度大



 

                                    58

四. 行人穿越道設有行人穿越專

用號誌者，應依號誌之指示迅速

穿越。 
五. 在未設有行人穿越道亦非禁

止穿越之路段穿越道路時，應注

意左右無來車，始可小心迅速穿

越。 
六. 行人不得在未經指定容許穿

越之地點，穿越大眾運輸專用車

道或輕軌車輛行駛之車道。 
七. 行人行走在具有大眾運輸車

輛專用道或輕軌車輛行駛之車

道之大眾運輸行人徒步區時，應

儘量避開大運輸專用道及輕軌

車輛行駛車道，靠邊行走；在無

特別規定之時，得在任意地點穿

越大眾運輸專用道或輕軌車輛

行駛之車道，且應注意雙向大眾

運輸車輛，並讓大眾運輸車輛車

輛先行。 
八. 行人若持有長形物品穿越有

電力架線之車輛(公車或輕軌車

輛)行駛之車道 
，其總高度不得高出軌面四公

尺。各種車道設有限高標誌者，

依限高標誌之規定。 
 

進。無警察指揮又無號誌指

示者，應小心迅速通行。 
四. 行人穿越道設有行人穿

越專用號誌者，應依號誌之

指示迅速穿越。 
五. 在未設有行人穿越道亦

非禁止穿越之路段穿越道

路時，應注意左右無來車，

始可小心迅速穿越。 
 

於 四 公 尺 之 物

體，避免與輕軌、

公車捷運的電力

線相衝突。以上以

增列第六款、第七

款、第八款說明

之。 

第 135 條 
(行人通過鐵路平交道) 
行人通過鐵路平交道，應依左列

規定： 
一. 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

守人員管理或警鈴及閃光號誌

者，如遮斷器已開始放下或看守

人員表示停止或警鈴已響，閃光

號誌顯示時，應即靠邊停止，不

得通過。 
二. 鐵路平交道無看守人員管理

第 135 條 
(行人通過鐵路平交道) 
行人通過鐵路平交道，應依

左列規定： 
一. 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

或看守人員管理或警鈴及

閃光號誌者，如遮斷器已開

始放下或看守人員表示停

止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顯

示時，應即靠邊停止，不得

通過。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輕軌引

進之後，會行經鐵

路平交道，並接受

鐵路平交道之電

力線、燈號、指示

等管理，因此行人

若經過輕軌通過

之鐵路平交道，應

課予靠邊行走、注

意停聽看、持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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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遮斷器警鈴閃光號誌之設

備者，應看、聽鐵路兩方確無火

車駛來，始得通過。 
三. 行人如持有長形物品通過電

氣化鐵路平交道、或通過具有電

力架線之大眾運輸車車輛(電力

公車或輕軌車輛)穿越之交岔路

口時，其總高度不得高出軌面或

車道面四公尺；各該平交道或輕

軌車輛穿越之交岔路口設有限

高標誌者，依限高標誌之規定。

 

二. 鐵路平交道無看守人員

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閃光

號誌之設備者，應看、聽鐵

路兩方確無火車駛來，始得

通過。 
三. 行人如持有長形物品通

過電氣化鐵路平交道；各該

平交道設有限高標誌者，依

限高標誌之規定。 
 

不得長於四公尺

等安全規定。 

第 136 條 
(行人乘車) 
行人乘車時，應依左列規定： 
一. 購票或候車，應在適當地點

或指定之區界內，按先後次序，

排列等候，不得爭先恐後擾亂秩

序。 
二. 應按次序上下車，不得爭先

擁擠。 
三. 車未停妥，不得上下車。 
四. 應由右側車門上下車。但在

單行道准許左側停車者，應由左

側車門上下車。設有特殊設計容

許左側上下客之大眾運輸車

輛，得依其上下車規定為之。 
五. 車輛行駛中，不得攀登跳車

或攀附隨行。 
六. 乘車時，頭手不得伸出車外。

第 136 條 
(行人乘車) 
行人乘車時，應依左列規

定： 
一. 購票或候車，應在適當

地點或指定之區界內，按先

後次序，排列等候，不得爭

先恐後擾亂秩序。 
二. 應按次序上下車，不得

爭先擁擠。 
三. 車未停妥，不得上下車。

四. 應由右側車門上下車。

但在單行道准許左側停車

者，應由左側車門上下車。

五. 車輛行駛中，不得攀登

跳車或攀附隨行。 
六. 乘車時，頭手不得伸出

車外。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輕軌與

公車捷運之車輛

設計，容許左右車

門之型式，因此修

正第三款，可讓乘

客於大眾運輸車

輛左側上下車之

規定。 

第 140 條 
(道路障礙之禁止; 輕軌車輛行

駛之車道亦屬於道路障礙之禁

止範圍) 
任何人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 利用道路堆積、放置或拋擲

足以妨礙交通之物品。 
二. 在道路兩旁附近燃燒物品，

第 140 條 
(道路障礙之禁止) 
任何人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 利用道路堆積、放置或

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品。

二. 在道路兩旁附近燃燒物

品，發生濃煙，妨礙行車視

線。 

本法條之修正原

因係考量將輕軌

與公車捷運之車

道，屬於道路障礙

之禁止範圍，故修

訂本法條。規定輕

軌與公車捷運車

道不得擺設堆積



 

                                    60

發生濃煙，妨礙行車視線。 
三. 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 
四. 利用道路放置拖車、貨櫃或

動力機械。 
五. 在公告禁止設攤之處擺設攤

位。 
六. 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或其他類似之標

識。 
七. 疏縱或牽繫畜禽在道路奔走

妨害交通。 

三. 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

四. 利用道路放置拖車、貨

櫃或動力機械。 
五. 在公告禁止設攤之處擺

設攤位。 
六. 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或其他

類似之標識。 
七. 疏縱或牽繫畜禽在道路

奔走妨害交通。 

物品、燃燒物品、

工作物品、推車、

攤販、家禽、或隨

意變換道路標線

之行為，以確保輕

軌與公車捷運之

運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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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1. 引進輕軌進入我國都市地區，首先應考慮我國國情，給予輕軌一個合適的定 

義，用以區別輕軌與鐵路法、公路法、大眾捷運法中軌道相關之模糊定義。 

2. 輕軌行駛於都市道路後主要引起的問題，係為產生新型態的交通互動與衝突

關係的安全課題，應該以將輕軌納入道路交通管理的思維來進行納管系統的

建立。 

3. 輕軌交通法規之修正，應以大眾運輸優先之趨勢，即以軌道車輛先行為普遍

性原則來進行法條內文之修訂。 

 

4.2 建議 

1.因應輕軌進入我國都市道路行駛，目前我國規範道路交通的三項法規，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應參

考國外歐美日成功案例，將道路使用者與輕軌兩者之相對義務、權利、責任明

定出來，處罰方式與罰鍰金額可仿照德國聯邦上議院制定全國適用的罰鍰表之

做法。 

2.根據本研究研析，輕軌與汽車的速度與煞停距離差異極大，當輕軌的速度超過

30kph，輕軌的煞停距離遠遠高於汽車之煞停距離。因此，未來輕軌實際行駛

於我國都市道路上，應該妥善規範輕軌與汽車之行駛速度，否則在路口停等與

穿越，勢必產生嚴重之衝突與肇事。 

3.輕軌號誌標誌標線之設置，應以提醒民眾主動注意輕軌車輛與軌道為第一優先

考量，可以參照美國 MUTCD 之做法，另成立輕軌號誌標誌標線之設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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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加入既有設置規則之中。 

4.為促進輕軌與都市道路的融合，可參照日本路面電車行走空間改築事業法、道

路構造令等內容，將輕軌與都市平面與立面空間進行整合並給予考核獎勵，以

利輕軌之推動。 

5.根據國外經驗，輕軌的行駛與民眾實際生活產生密切的連結與互動關係，因此

民眾有無搭乘使用過輕軌產生不同的態度，因此建議未來可多舉辦輕軌試乘活

動，提高民眾對輕軌的認識度，來強化輕軌的推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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